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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芭蕾舞蹈技術與時間準確能力（Timing）、空間準確能力

（Spacing）、出力準確能力（Grading）等變相上的關係。研究以國立臺灣體育學
院舞蹈系 2 位芭蕾舞專長學生為實驗對象，測驗起跳翻身與剪刀腳兩組型態動作
各 10 次，並於瞬間落地時做蹲式第一阿拉伯式(Arabesque)平衡控制。實驗前後
分別透過 Biovison 多功能多通道訊號處理系統（包含電子關節角度計、傾斜計及
Switch足底平衡測量計）、DASYLab6.0版生物訊號處理系統，記錄實驗參加者完
成動作的參數變化特徵。研究結果發現舞者在平衡控制能力方面，大多以細微的

移動身體重心及踝、膝關節來維持動作的平衡狀態。而各關節角度變化特徵結果

發現，舞者在空間準確能力（Spacing）中未出現明顯變化，但時間準確能力
（Timing）顯示，騰空階段各關節伸展之最大角度時間順序愈準確者，騰空時間
愈長，也愈亦達到平衡。出力準確能力（Grading）發現，舞者憑著膝關節離地後
產生最大角速度與膝關節角度的調整，控制出力的感覺，且最大角速度及屈曲角

度愈大者，騰空時間與平衡控制能力也較佳。此一結果說明，舞者利用下肢完成

各種舞蹈動作型態頻繁，因此需要紮實的關節基本訓練，但不是訓練成為機械的

操作，而是讓肢體平穩地、流暢地、配合身體內在及外在節奏、循著地板軌跡舞

動，如此才能將動作技術質感發揮淋漓盡致。 
 
 
 
 
關鍵詞：芭蕾、平衡能力、時間準確能力(Timing)、空間準確能力(Spacing)、出力

準確能力(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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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skills of Ballet dancing and the correct timing, spacing and grading of the movements. 
The research was taken from two students in the dance department of the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experiment measured the correct timing, spacing, 
and grading required in order to perform balance control movements standing on a 
single-foot.  The experimental participants had to perform two actions ten times each; 
one was taking off and turning the body over in midair, and the other was performing 
the “Scissors’ Foot”. Both actions were performed and landed in a balance position at 
the instant of touch down by using the crouching pose of the first Arabesque. The 
experimental data was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each action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system of multiple functions and passage signals of Biovision (which included e-joints 
goniometer, tilters, and surveying gauge of the foot-bottom balance of Switch), and the 
biological signal processing system of DASYLab 6.0 version.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most dancers were maintaining their actions in balance status with just a subtle 
weight transfer between the body, the ankle and the knee joint. The correct bending 
angle of the joints and the timing of the movements resulted in longer air-time and a 
softer and more balance landing. In terms of accurate spacing, the test of 180 degrees of 
directional change proved to have been easier than the dancers’ daily spin training, 
therefore, no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terms of accurate grading, a positive 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speed of take off and the angle at which the joints were bent. 
The more speed and bent angle of the joints, the higher the movement could be 
performed with sufficient time for a perfect landing.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dancers frequently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lower limbs to achieve various dancing 
actions and forms; hence, basic training to the joints must be emphasized to smoothly 
coordinate the muscle with the body rhyth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o achieve technical 
and artistic perfection.  

 
 
 
 

Keywords:  Ballet,  Balance ability,  Timing ,  Spacing,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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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  
   「 偌 大 的 舞 台 是 無 盡 的 幻 想 空 間 ， 台 上 的 舞 者 則 是 引 領

人 們 幻 想 的 媒 介 。 當 芭 蕾 舞 者 像 雪 白 的 陀 螺 一 樣 旋 飛 於 空 中

時 ， 地 心 引 力 彷 彿 也 著 迷 而 失 去 力 量 。 舞 者 因 能 隨 心 操 控 自

己 的 肢 體 雀 躍 ， 觀 眾 的 情 緒 高 昂 ， 隨 著 舞 者 在 華 麗 的 舞 台 一

起 迴 旋 滑 走，時 而 喜 悅 歡 暢，時 而 悲 傷 哀 苦。」這 就 是 芭 蕾 ，

專 家 稱 之 為 高 超 藝 術 的 芭 蕾 。  

    比 起 日 常 生 活 中 簡 單 的 走 路 或 跑 步 所 需 要 的 身 體 平 衡 ，

芭 蕾 動 作 可 就 難 上 加 難 。 芭 蕾 可 說 是 舞 蹈 中 最 有 組 織 的 一

種 ， 因 為 它 將 人 類 的 動 作 加 以 美 化 、 整 理 與 設 計 ， 並 搭 配 音

樂 拍 子 ， 成 為 美 妙 的 舞 蹈 姿 勢 。 這 些 舞 姿 與 步 伐 中 ， 大 致 可

分 為 快 舞 與 慢 舞 兩 部 分 。 快 舞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跳 躍 與 旋 轉 ， 專

指 男 舞 者 或 女 舞 者 隨 著 快 速 的 音 樂 旋 律 踊 舞 ， 並 且 表 現 出 活

潑 迅 速 而 華 麗 的 舞 蹈 均 屬 之 。 慢 舞 則 以 緩 慢 的 動 作 ， 或 以 單

腳 支 立 平 衡 身 體 ， 構 成 優 雅 曲 線 之 舞 步 與 舞 姿 且 充 滿 了 纖 細

的 美 感 。  

由 此 可 知 ， 若 要 使 動 作 極 盡 完 美 ， 除 了 舞 者 需 具 備 好 的

平 衡 能 力 外 ， 在 時 間 的 拿 捏 、 空 間 的 辨 認 與 力 量 的 控 制 三 大

要 素 也 缺 一 不 可 。  

    目 前 臺 灣 有 舞 蹈 招 生 學 校 安 排 的 舞 蹈 課 程 中 ， 芭 蕾 舞 仍

是 每 位 學 生 必 修 的 課 程 之 一 ， 換 句 話 說 ， 上 述 的 這 些 能 力 即

成 為 每 位 學 生 必 須 具 備 的 基 本 能 力 ， 而 且 更 可 成 為 學 校 在 舞

蹈 選 才 過 程 中 一 項 重 要 的 參 考 指 標 。 因 此 ， 對 於 在 舞 台 上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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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顛 峰 表 現 的 芭 蕾 舞 者 來 說 ， 除 了 平 常 不 斷 練 習 外 ， 若 能 藉

助 科 學 儀 器 及 設 計 測 驗 項 目 來 發 現 自 己 平 衡 的 能 力 、 時 間 的

準 確 ( T i m i n g )、空 間 的 準 確 ( Sp a c i n g )、出 力 的 準 確 ( G r a d i n g )

能 力 並 分 析 各 項 相 關 資 料 ， 才 可 修 正 錯 誤 動 作 ， 瞭 解 缺 點 並

加 以 改 進 ，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訓 練 效 果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大 部 分 芭 蕾 舞 者 對 自 己 動 作 不 穩 定 、 跌 倒 的 原 因 都 不 甚

瞭 解 ， 且 舞 蹈 教 師 遇 到 學 生 發 生 此 情 形 時 ， 也 只 能 透 過 簡 單

口 述 或 一 次 又 一 次 糾 正 ， 才 能 使 動 作 趨 近 標 準 。 再 者 ， 舞 者

經 年 努 力 不 懈 地 勤 練 ， 縱 使 自 己 覺 得 已 達 最 高 純 熟 度 ， 仍 尚

有 其 誤 差 出 現 ， 亦 即 每 次 練 習 或 演 出 時 皆 有 每 次 不 同 的 表 現

差 異 。 如 何 使 舞 者 有 其 應 有 能 力 之 顛 峰 表 現 ， 且 能 在 每 次 演

出 中 能 相 同 的 出 現 ？ 乃 為 筆 者 之 研 究 動 機 。  

    在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都 已 走 向 健 全 制 度 化 ， 甚 至 使 用 科 學 研

究 的 時 代 ，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儀 器 及 簡 單 的 測 量 得 知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是 否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有 關，才 不 致 使 動 作 失 去 平 衡 跌 倒 或

產 生 動 作 不 協 調 ， 至 此 ， 也 希 望 能 成 為 學 校 舞 蹈 選 才 之 有 效

及 可 信 度 的 選 才 常 模 指 標 。  

相 信 「 平 衡 能 力 」、「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測 量 與 評 定 之 指

標 ， 有 助 於 學 生 自 我 瞭 解 與 舞 蹈 教 師 的 因 材 施 教 ， 除 了 有 利

於 舞 蹈 教 學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將 芭 蕾 經 典 的 舞 姿 表 現 臻 於 完 美

之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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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試 圖 證 實 下 列 要 項 ：  

一 、 證 實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二、證 實 平 衡 能 力 與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三、證 實 平 衡 能 力 與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之 相 關 ， 以 測 量 芭 蕾 舞 者 的 平 衡 能 力 ， 並 分 析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之 相 關 係 數 ， 故 提 出 下 列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一 ： 芭 蕾 舞 者 單 足 立 姿 動 作 技 術 與 平 衡 能 力 相 關 。  

假 設 二 ： 芭 蕾 舞 者 單 足 立 姿 動 作 技 術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  

假 設 三 ： 力 量 控 制 與 跳 躍 高 度 並 無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四 ： 出 力 時 間 準 確 與 跳 躍 高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五 ： 膝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與 起 跳 速 度 時 間 有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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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 一 ） 研 究 對 象 ： 以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舞 蹈 系 三 年 級 芭 蕾

舞 專 長 女 學 生 共 2 位 為 研 究 對 象 。  

（ 二 ）  研 究 項 目 ： 

1 .舞 蹈 的 種 類 繁 多 ， 本 研 究 選 定 芭 蕾 舞 進 行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做 測 量 ， 乃

基 於 此 四 項 能 力 與 芭 蕾 動 作 特 徵 接 近 ， 以 便 日 後

應 用 時 能 夠 切 合 需 要 。  

2 .平 衡 能 力 測 量 。  

3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測 量 。  

4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測 量 。  

5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測 量 。  

 

二 、 研 究 限 制 ：  

（ 一 ） 有 關 「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之

相 關 研 究 」 的 文 獻 極 少 ， 造 成 參 考 資 料 的 缺 乏 。  

（ 二 ） 研 究 對 象 ： 以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舞 蹈 系 三 年 級 芭 蕾 舞

專 長 女 學 生 2 位 為 研 究 對 象 。   

（ 三 ） 研 究 結 果  

1 .僅 作 單 純 的 統 計 與 比 較 ， 欲 將 研 究 結 果 推 論 到 其 他

舞 蹈 種 類 或 教 師 教 學 等 問 題 應 格 外 謹 慎 。  

2 .沒 有 把 握 受 測 學 生 能 否 繼 續 配 合 追 蹤 式 的 後 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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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其 他 ：  

    本 研 究 在 實 施 測 量 時 所 需 的 時 間 會 造 成 受 測 者 一 定 程 度

的 干 擾 。  

 

第六節   研究的重要性  
舞 蹈 動 作 的 展 現 不 管 是 靜 態 姿 勢 或 動 態 姿 勢 ， 平 衡 控 制

及 準 確 能 力 都 很 重 要 ， 尤 其 芭 蕾 舞 蹈 的 呈 現 ， 並 非 單 指 個 人

動 作 的 技 法 與 風 格 而 已 ， 有 時 也 代 表 一 群 芭 蕾 舞 者 及 整 齣 芭

蕾 的 演 出 ， 因 此 全 體 舞 者 整 齊 及 有 系 統 地 動 作 ， 便 構 成 芭 蕾

舞 另 一 特 殊 的 藝 術 。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 當 天 鵝 公 主 單 足 旋 轉 時

失 去 平 衡 而 摔 落 舞 台 的 滑 稽 演 出 吧 ！ 我 們 也 不 願 小 天 鵝 跳 群

舞 時 ， 忽 快 忽 慢 、 方 向 錯 亂 、 動 作 高 低 不 一 的 雜 亂 演 出 吧 ！

藉 由 本 研 究 對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之 探

討 ， 除 可 瞭 解 唯 有 在 上 述 這 些 能 力 都 良 好 的 狀 態 下 才 能 發 揮

肌 肉 動 力 ， 使 舞 蹈 動 作 流 暢 進 行 並 可 助 舞 者 舞 姿 臻 於 完 美 ，

更 可 提 供 舞 蹈 教 師 平 日 教 學 的 有 效 依 據 。  

 
第七節   名詞解釋與操作性定義  

一 、 芭 蕾 （ B a l l e t）  

芭 蕾（ B a l l e t）一 字 源 於 義 大 利 文 b a l l a r e，意 即「 跳 舞 」，

亦 來 自 於 古 拉 丁 語 B a l l o 一 字 ， 當 今 舞 蹈 界 皆 以 法 語

B a l l e t 為 術 語（ 伍 曼 麗， 1 9 9 9）。因 其 獨 特 傳 統、技 巧 、

不 同 的 訓 練 方 式 與 派 別 及 其 自 成 一 格 的 動 作 而 有 別 於 其

他 舞 蹈 形 式 。 為 舞 蹈 、 戲 劇 、 音 樂 及 舞 台 布 景 的 綜 合 藝

術 (大 美 百 科 ， 1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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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芭 蕾 舞 者  

本 研 究 所 指 芭 蕾 舞 者 是 以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舞 蹈 係 芭 蕾

專 長 女 學 生 為 主 。  

三 、 平 衡 （ B a l a n c e）  

身 體 空 間 的 知 覺 ， 是 運 動 中 維 持 穩 定 的 機 能 。 可 區 分 為

靜 的 或 動 的 平 衡 兩 種 。 保 持 直 立 的 能 力 是 靜 的 平 衡 ； 保

持 運 動 中 姿 勢 ( F o r m )或 從 不 平 衡 中 恢 復 到 平 衡 的 能 力 是

動 的 平 衡 。（ 體 育 大 辭 典 ， 1 9 7 6）  

四 、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有 機 體 能 正 確 掌 握 動 作 速 度 的 快 慢 、 動 作 時 間 的 長 短 及

敏 銳 感 知 動 作 之 節 奏 性 的 能 力 。 即 使 沒 有 音 樂 的 伴 奏 ，

亦 可 發 展 自 我 的 內 在 節 奏 ， 此 比 任 何 外 在 節 奏 所 產 生 的

意 義 更 具 意 義 。  

五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有 機 體 能 正 確 分 辨 空 間 範 圍（ 大、中、小 ）、水 平（ 高 、

中、低 ）、方 向、路 徑 軌 跡（ 空 中、地 面 ）及 焦 點 等 動 作

特 質 的 能 力 。  

六 、 出 力 (力 量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有 機 體 能 正 確 掌 握 動 作 所 需 花 費 的 力 量 ， 及 該 用 哪 一 種

力 量 來 表 達 動 作 的 能 力 ， 使 有 機 體 在 運 動 過 程 中 流 暢 ，

沒 有 多 餘 的 動 作 ， 並 且 足 以 反 應 運 動 技 術 及 運 動 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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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旨 在 將 相 關 文 獻 與 本 研 究 做 一 綜 合 、 整 理 與 探 討 ， 並

做 為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依 據 。 本 章 共 分 為 四 節 ， 依 序 為 ： 第 一 節

芭 蕾 起 源 與 動 作 特 徵 ； 第 二 節 平 衡 關 文 獻 探 討 ； 第 三 節 時 間

( T i m e )、空 間 ( Sp a c e )、力 量 ( F o r e )的 理 論 背 景； 第 四 節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第一節   芭蕾起源與動作特徵  
一 、 芭 蕾 的 起 源  

    芭 蕾 源 於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之 宮 廷 與 繼 起 之 法 國 宮 廷 ， 當 時

之 宮 廷 芭 蕾 ( B a l l e t  d e c o u r )由 王 宮 貴 族 親 自 表 演 ， 伴 有 音

樂 、 頌 詩 、 歌 唱 、 化 妝 、 布 景 、 道 具 等 搭 配 之 社 交 舞 ， 故 風

格 高 雅 、 雍 容 ， 至 今 仍 保 持 此 特 色 （ 大 英 百 科 ， 1 9 8 6）。 芭

蕾 的 表 演 進 入 民 間 後 ， 此 階 段 的 芭 蕾 稱 為 歌 劇 芭 蕾 ( O p e r a  

B a l l e t )， 也 由 平 面 的 表 演 改 為 立 體 式 的 表 演 。 而 後 成 為 一 種

獨 特 性 的 表 演 藝 術 ， 進 而 發 展 成 動 作 化 芭 蕾 ( B a l l e t  d a c t i o n )

在 芭 蕾 舞 劇 中 注 入 許 多 啞 劇 的 動 作 ， 配 合 著 舞 蹈 動 作 來 表 達

故 事 的 情 節（ 平 衍 ， 1 9 9 5）。 1 5 8 1 年 第 一 位 芭 蕾 編 舞 家 — 博

若 耶 受 法 國 王 后 凱 薩 琳 委 託 ， 為 慶 祝 王 后 妹 妹 訂 婚 典 禮 而 做

《 王 后 的 戲 劇 芭 蕾 》，揉 合 音 樂、舞 蹈、情 節、布 景 構 成 第 一

支 有 戲 本 的 芭 蕾 舞。1 5 8 2 年 凱 薩 琳 宮 廷 節 慶 總 管 — 波 舍 約 將

劇 本 印 行，劇 本 名 為『 皇 家 喜 劇 芭 蕾 』，傳 遍 歐 洲 各 宮 廷，並

影 響 法 國 宮 廷 芭 蕾 與 英 國 歌 劇 的 發 展 （ 大 美 百 科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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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 蕾 到 了 路 易 十 四 時 代 ， 便 已 逐 漸 確 立 了 基 礎 。 他 本 人 也 是

位 傑 出 的 舞 蹈 家，在 1 6 6 1 年 創 立 了 世 界 第 一 所 芭 蕾 舞 學 校，

即 為 今 日 的「 巴 黎 芭 蕾 舞 學 校 」（ 現 代 休 閒 育 樂 百 科，1 9 9 2）。

自 此 ， 足 部 的 五 個 姿 勢 ， 配 合 手 的 相 關 姿 勢 ， 成 為 芭 蕾 舞 的

表 現 基 礎 。 今 雖 不 斷 增 加 動 作 語 彙 ， 受 過 訓 練 的 舞 蹈 科 學 生

或 芭 蕾 舞 門 徒 仍 可 辨 識 此 五 種 基 本 姿 勢 。 這 些 舞 步 包 括 阿 拉

伯 立 姿 、 單 足 轉 、 滑 步 及 其 他 動 作 ， 均 以 法 文 編 成 術 語 ， 為

芭 蕾 舞 學 校 及 各 國 舞 團 沿 用 至 今 （ 大 美 百 科 ， 1 9 9 0）。  

    十 八 世 紀 ， 法 國 的 芭 蕾 向 歐 洲 四 方 擴 散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已 經 相 當 普 遍 於 歐 洲 各 城 市，尤 以 羅 馬、維 也 納、福 羅 倫 絲 、

倫 敦 、 哥 本 哈 根 等 更 為 盛 行 。 此 時 ， 浪 漫 芭 蕾 表 現 興 起 ， 又

隨 趾 尖 立 法 之 推 行 ， 芭 蕾 女 主 角 遂 成 為 完 美 之 舞 台 人 物 ， 當

時 膾 炙 人 口 之 芭 蕾 舞 劇 『 天 鵝 湖 』、『 睡 美 人 』 為 此 時 期 之 代

表 。 二 十 世 紀 俄 國 芭 蕾 舞 團 轟 動 全 歐 ， 其 將 編 舞 家 、 舞 台 設

計 者 及 作 曲 者 融 為 一 體 。 獨 幕 劇 也 漸 次 盛 行 ， 可 以 無 情 節 或

以 現 代 社 會 為 主 題，與 非 舞 曲 或 創 新 之 旋 律 搭 配（ 大 英 百 科，

1 9 8 6）。  

美 國 芭 蕾 舞 興 起 較 晚 ， 似 乎 歐 洲 芭 蕾 有 了 基 礎 後 才 見 展

開 ， 目 前 ， 芭 蕾 較 為 發 達 的 國 家 為 英 、 法 、 蘇 俄 、 美 等 ， 其

次 為 德、義、日 等，各 國 均 發 展 出 屬 於 自 己 特 有 的 芭 蕾 風 格 ；

總 括 來 說 ， 英 國 芭 蕾 文 雅 含 蓄 ， 法 國 芭 蕾 精 緻 裝 飾 ， 蘇 聯 芭

蕾 華 而 有 力 ， 美 國 芭 蕾 活 潑 明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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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芭 蕾 舞 動 作 特 徵  

有 著 如 此 的 歷 史 淵 源 ， 致 使 芭 蕾 流 傳 至 今 仍 是 舞 台 上 的

高 尚 藝 術 。 於 古 典 芭 蕾 中 ， 舞 者 依 循 手 臂 、 腳 及 軀 體 位 置 之

特 殊 規 則 做 出 標 準 化 動 作 ， 一 舉 手 一 投 足 ， 無 不 像 宮 廷 中 的

王 宮 貴 族 們 。 有 著 高 雅 、 雍 容 的 高 貴 氣 質 。 但 要 將 這 高 超 藝

術 發 揮 的 淋 漓 盡 致 並 非 一 件 容 易 之 事 ， 每 位 舞 者 皆 需 經 歷 數

種 芭 蕾 基 本 動 作 之 訓 練 與 練 習 ， 才 能 展 現 足 趾 起 舞 之 獨 行 功

夫 ， 與 旋 轉 或 跳 躍 時 之 身 體 平 衡 及 線 條 完 美 。 因 此 ， 為 了 讓

讀 者 對 這 些 動 作 能 更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茲 將 分 述 如 下 ：  

 

 

（ 一 ）扶 把 動 作 (如 圖 2 - 1 )：這 是 古 典 芭 蕾 的 基 礎，舞 者 將 一

手 或 雙 手 握 住 圓 形 木 條 ， 依 循 芭 蕾 五 種 基 本 腳 步 位 置

變 化 所 做 的 一 些 練 習 ， 不 管 是 平 常 練 習 或 演 出 前 做 扶

把 動 作 有 助 於 腿 部 至 臀 部 正 確 地 向 外 側 扭 轉 ， 並 使 肌

肉 與 關 節 具 彈 性 。 扶 把 只 是 幫 助 舞 者 保 持 身 體 平 衡 ，

所 以 不 可 將 手 緊 握 扶 把 ， 正 確 姿 勢 應 將 手 掌 輕 放 扶 把

上 ， 掌 心 向 下 ， 手 自 然 併 攏 。 從 扶 把 練 習 中 ， 可 確 實

了 解 肌 肉 活 動 的 原 理 ， 進 而 控 制 身 體 平 衡 ， 且 經 過 扶

把 練 習 後 ， 才 可 嘗 試 各 種 不 同 的 組 合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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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腿 部 位 置：腿 部 動 作 有 五 個 基 本 位 置（ 如 圖 2 - 2），這

是 芭 蕾 舞 步 的 基 礎 ， 每 一 位 置 由 兩 腿 自 股 溝 向 外 分 開 扭 轉 ，

足 尖 向 外 側 ， 兩 足 平 行 或 乘 一 直 線 ， 全 身 重 量 平 均 分 配 於 平

貼 地 面 隻 雙 腳 上 。 芭 蕾 所 有 腿 部 動 作 ， 都 以 這 五 個 位 置 為 起

點 或 結 束 ， 因 此 熟 練 後 ， 將 亦 達 到 芭 蕾 高 度 技 巧 的 要 求 。  

 

 

 

 

 

 

 

 

（ 三 ） 手 臂 位 置 ： 手 臂 位 置 依 循 五 種 基 本 腳 步 做 變 化 （ 如 圖

2 - 3）， 每 一 手 臂 皆 成 圓 狐 形 狀 ， 芭 蕾 所 有 手 臂 動 作  

圖 2-1 扶 把 動 作

資 料 來 源：       ，1995

附 圖 2-2  腿 部 位 置  

資 料 來 源 ： 現 代 休 閒 育 樂 百 科 ，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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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以 這 五 種 基 本 手 勢 為 起 點 或 結 束 。  

 

 

 

 

 

  

 

 

 

 

（ 四 ）足 部 位 置（ 如 圖 2 - 4）：分 為 平 踩、微 躡、半 躡、全 躡 、

跐 立 等 五 個 動 作 位 置 。  

 

 

 

 

 

 

 

 

（ 五 ） 身 體 姿 勢 ： 古 典 芭 蕾 除 了 五 種 基 本 腳 步 位 置 外 ， 另 有

兩 種 主 要 身 體 姿 勢 —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如 圖 2 - 5） 與 雕

像 式 立 姿（ 如 圖 2 - 6）。阿 拉 伯 式 翔 姿 為 舞 者 一 隻 腳 站

立 ， 另 一 隻 腳 向 後 伸 直 ； 可 隨 手 臂 位 置 、 身 體 角 度 及

抬 腿 高 度 而 變 化 多 端 ， 舞 者 重 量 可 由 腳 掌 、 拇 趾 或 趾  

圖 2 - 3  手 臂 位 置 ： 第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位 置  

（ 由 左 至 右 ）  

資 料 來 源 ：         ， 1995 

圖 2 - 4  足 部 位 置  

資 料 來 源：現 代 休 閒 育 樂 百 科，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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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支 撐 ， 而 支 撐 之 腿 可 伸 直 亦 可 屈 曲 ， 為 最 幽 雅 之 芭

蕾 舞 位 置 之 一 。 雕 像 式 立 姿 與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相 似 ， 僅

抬 腿 膝 蓋 可 屈 曲 ； 抬 腿 之 腿 與 身 體 成 9 0 度 ， 膝 部 可

屈 曲 或 幾 近 直 身 ， 支 撐 腳 亦 可 直 可 曲 。  

 

 

 

 

 

 

 

 

 

 

 

（ 六 ） 身 體 方 向 ： 舞 姿 的 完 美 還 必 須 透 過 舞 者 以 各 種 正 確 的

身 體 方 向 來 呈 現 ， 因 此 舞 者 的 空 間 感 非 常 重 要 。 芭 蕾

舞 將 身 體 的 方 向 分 為：前 交 叉 式、後 交 叉 式、正 前 式 、

正 後 式 、 側 身 式 、 前 後 展 式 、 前 後 敞 式 等 種 類 。  

 

（ 七 ） 舞 步 種 類 ： 舞 步 種 類 繁 多 ， 大 致 可 分 為 ： 滑 步 （ 滑 走

的 舞 步 ）、撢 步（ 撢 碰 的 舞 步 ）、轉 步（ 軸 轉 的 舞 步 ）、

跳 者 為 — 轉 步 轉 步 的 種 類 很 多 ， 舉 凡 以 一 腳 為 軸 ， 在

半 踮 立 ( D e m i  P o i n t e )或 足 尖 立 起 ( P o i n t e )做 一 完 整 的

旋 轉 ， 都 屬 於 這 種 舞 步 。 旋 轉 的 次 數 並 不 一 定 ， 有 半

轉 、 兩 轉 或 三 轉 …不 等 。 旋 轉 的 姿 勢 很 多 ， 旋 轉 的 方  

圖 2-5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圖 2-6 雕 像 式 立 姿

資 料 來 源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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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也 因 內 轉 和 外 轉 而 別（ 如 圖 2 - 7＆ 2 - 8）。原 術 語「 外

轉 」稱 為 E n  D e h o r；「 內 轉 」為 E n  D e d a n。前 者 為「 向

外 」 的 意 思 ； 後 者 為 「 向 內 」 的 意 思 。 每 個 旋 轉 前 都

需 藉 助 預 備 動 作 ， 而 預 備 動 作 的 種 類 則 依 軸 轉 方 式 不

同 而 異 ， 舉 凡 費 力 的 軸 轉 ， 需 要 更 大 的 預 備 動 作 （ 林

怡 利 ， 1 9 9 6）。  

 

 

 

 

 

 

 

 

 

 
 
 
 
 

第二節   平衡能力相關文獻探討  
一 、 人 體 平 衡 能 力 的 定 義  

    任 何 一 個 人 要 為 平 衡 下 定 義 ， 恐 怕 不 是 一 件 簡 單 的 事 ，

因 為 它 並 非 有 形 、 有 色 、 看 得 見 的 東 西 ， 而 只 是 科 學 上 一 個

抽 象 觀 念 。 但 若 真 要 為 平 衡 下 一 定 義 ， 一 般 指 的 是 動 物 在 重

力 的 影 響 下 ， 身 體 重 心 必 須 位 於 低 面 積 的 垂 直 上 ， 使 身 體 能  

圖 2-7  單 足 內 轉  

圖 2-8  單 足 外 轉  

資 料 來 源 ： 網 路 資 料 ，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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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維 持 穩 定 而 不 會 跌 倒 的 能 力 。 體 育 大 辭 典 認 為 平 衡 是 指 身

體 空 間 的 知 覺 ， 是 運 動 中 維 持 穩 定 的 機 能 。 可 分 為 靜 的 或 動

的 平 衡 兩 種 。 保 持 直 立 的 能 力 是 靜 態 的 平 衡 ； 保 持 運 動 中 姿

勢 或 從 不 平 衡 中 恢 復 到 平 衡 的 能 力 是 動 態 的 平 衡 。 平 衡 可 界

定 為 ： 保 持 穩 定 的 能 力 （ J e n s e n  &  H i r s t , 1 9 8 0 : 1 5 9）。 不 僅

是 舞 蹈 、 籃 球 、 體 操 等 複 雜 劇 烈 的 運 動 ， 需 要 此 一 高 度 的 平

衡 能 力 ， 連 日 常 生 活 單 純 的 走 路 或 跑 步 ， 都 少 不 了 此 一 能 力

的 配 合 。徐 錦 興（ 1 9 9 1）則 定 義 平 衡 為 ：個 體 無 論 在 動 態 或

靜 態 的 動 作 中 保 持 一 定 姿 勢 的 能 力 ， 如 站 在 固 定 的 平 衡 板 或

搖 晃 的 平 衡 板。楊 基 榮（ 1 9 7 1）則 認 為 不 管 是 靜 的 平 衡 或 是

動 的 平 衡 ， 兩 者 之 間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區 別 ， 只 是 靜 的 平 衡 運 動

量 不 大 ， 且 身 體 平 衡 調 節 作 用 小 ， 例 如 單 足 立 、 行 走 等 其 移

動 的 範 圍 小 。 動 的 平 衡 動 作 較 大 ， 需 要 更 多 的 調 節 作 用 來 維

持 身 體 平 衡 ， 如 從 某 一 位 置 跳 到 另 一 位 置 時 ， 移 動 範 圍 大 且

需 要 較 大 的 努 力 維 持 身 體 安 定。張 至 滿（ 1 9 8 6）則 指 平 衡 為

維 持 身 體 姿 勢 的 能 力，有 靜 態 平 衡（ s t a t i c  b a l a n c e）和 動 態

平 衡（ d y n a m i c  b a l a n c e）之 分，前 者 指 的 是 站 在 某 一 點 上 維

持 全 身 平 衡 的 能 力 ， 後 者 指 從 某 一 位 置 移 動 至 另 一 位 置 時 維

持 身 體 平 衡 的 能 力。彭 英 毅（ 1 9 8 9）則 認 為 靜 態 平 衡 是 經 由

反 射 作 用 ， 調 整 身 體 （ 尤 其 是 頭 部 ） 對 重 力 的 方 向 定 位 ， 動

態 平 衡 是 指 身 體 各 部 位 對 突 發 動 作 所 做 的 反 應 以 便 維 持 身 體

的 平 衡 。許 樹 淵（ 1 9 7 6）則 認 為 平 衡 可 分 為 穩 定 平 衡 、不 穩

定 平 衡 與 隨 遇 平 衡 。  

根 據 以 上 文 獻 ， 筆 者 將 舞 蹈 平 衡 定 義 為 ： 一 個 舞 者 若

能 在 某 一 部 位 的 支 持 下 保 持 不 動 ， 且 沒 有 落 下 ， 那 個 狀 態 就

是 達 到 平 衡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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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平 衡 的 生 物 學 基 礎  

（ 一 ） 心 理 因 素 對 動 作 平 衡 控 制 的 影 響 ：  

      在 大 型 的 國 際 舞 蹈 比 賽 中 或 劇 院 舞 台 上 的 正 式 演 出 ，

常 發 現 舞 者 因 心 理 緊 張 ， 加 之 演 出 環 境 的 影 響 ， 心 理 負 擔 很

大 ， 導 致 反 射 性 協 調 機 能 失 調 ， 而 造 成 平 衡 動 作 失 敗 。 比 較

常 見 的 例 子 是 舞 者 在 平 日 芭 蕾 舞 課 訓 練 中 ， 能 夠 輕 鬆 完 成 單

足 旋 轉 兩 圈 的 平 衡 動 作 ， 到 了 大 型 比 賽 或 正 式 演 出 中 ， 卻 因

心 理 因 素 沒 有 協 調 好 或 因 場 地 適 應 不 良 ， 造 成 動 作 失 敗 、 搖

晃 不 定 的 情 形 發 生，因 此，為 能 提 高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之 穩 定 性，

平 日 對 舞 者 加 強 意 志 品 質 及 心 理 訓 練 就 變 得 格 外 重 要 。  

（ 二 ） 感 覺 器 官 對 動 作 平 衡 的 控 制 ：  

      人 體 的 平 衡 姿 勢 必 須 藉 助 人 體 感 覺 器 官 來 進 行 。 首 先

要 考 慮 是 運 動 感 覺 ( K i n e s t h e t i c  s e n s e )， 這 是 頭 和 四 肢 對 於

軀 幹 的 位 置 及 移 動 而 產 生 的 感 覺 ， 綜 合 肌 肉 、 肌 腱 、 關 節 和

皮 膚 上 的 受 納 器 ， 它 除 了 專 司 報 告 身 體 的 位 移 與 移 動 外 ， 尚

報 告 重 量 負 荷 的 感 覺 （ 邱 靖 華 ， 1 9 9 5）。 第 二 要 考 慮 的 感 覺

器 官 是 平 衡 感 覺 ( e q u i l i b r a t o r y  s e s c e )專 司 身 體 在 空 間 的 定

位 能 力 。 平 衡 覺 有 兩 個 感 覺 器 官 ： 一 是 前 庭 （ v e s t i b u l a r），

一 是 半 規 管 （ s e m i c i r c u l a r  c a n a l）。 前 庭 中 的 橢 圓 囊 和 球 囊

有 膜 性 壁 懸 吊 於 前 庭 中 。 橢 圓 囊 中 有 一 很 小 的 構 造 -聽 斑

（ m a c u l a）它 主 要 由 毛 細 胞 和 含 有 細 小 耳 石（ 聽 石，o t o l i t h s）

的 膠 質 膜 （ g e l a t i n o u s  m e m b r a n e） 所 組 成 。 當 頭 位 置 改 變

時 ， 便 使 膠 質 膜 壓 力 產 生 變 化 ， 以 致 引 起 耳 石 移 動 並 牽 動 毛

細 胞 ， 照 會 刺 激 前 庭 神 經 的 接 受 器 ， 使 纖 維 細 胞 將 衝 動 傳 導

到 大 腦 ， 產 生 頭 部 位 置 的 感 覺 ， 同 時 也 有 重 力 改 變 得 感 覺 。

此 外，聽 斑 亦 會 引 起 直 立 反 射（ r i g h t i n g  r e f l e x e s）亦 即 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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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四 肢 正 常 移 動 時 ， 肌 肉 會 出 現 將 它 復 原 的 反 應 。 此 種 為 靜

態 平 衡 或 靜 覺 的 機 轉 。 半 規 管 則 是 由 三 個 互 相 垂 直 的 內 耳 構

造 組 成 ， 裡 面 充 滿 淋 巴 液 ， 當 頭 部 轉 動 時 ， 淋 巴 液 會 流 動 引

起 毛 狀 細 胞 移 動 ， 刺 激 第 八 腦 神 經 分 支 ， 再 將 訊 息 傳 達 平 衡

覺 中 樞 （ 王 順 正 ， 1 9 9 2）。 總 之 ， 人 體 從 前 庭 與 半 規 管 的 反

應 來 掌 控 人 體 位 置、旋 轉、傾 斜 及 重 力 加 速 的 平 衡 控 制 訊 息，

與 運 動 感 覺 相 互 配 合 ， 重 新 分 配 肢 體 在 空 間 的 位 置 以 維 持 平

衡 穩 定 。 此 外 ， 視 覺 亦 與 人 體 動 作 平 衡 有 關 。 由 （ L e e  &  

A r o n s o n， 1 9 7 4） 的 實 驗 指 出 ， 透 過 眼 睛 觀 察 周 遭 環 境 空 間

及 物 體 的 形 狀 、 大 小 、 位 置 、 顏 色 等 ， 可 以 對 環 境 狀 態 產 生

認 知 和 反 應 的 機 制 。 如 當 我 們 睜 眼 走 路 時 ， 人 體 可 以 維 持 得

很 平 衡 穩 定 ， 但 若 閉 眼 時 ， 很 快 就 會 出 現 身 體 躊 躇 不 前 及 搖

晃 的 現 象 ， 這 就 證 明 視 覺 具 有 平 衡 動 作 的 作 用 。  

      綜 合 來 說 ， 當 人 體 受 到 外 界 不 平 衡 干 擾 時 ， 首 先 由 本

體 感 覺 接 受 器 測 得 瞬 間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位 置 及 身 體 與 地 面 的 相

對 關 係 ， 同 時 內 耳 前 庭 系 統 可 以 得 知 頸 部 的 位 置 、 動 向 及 加

速 ， 視 覺 系 統 則 感 受 身 體 與 外 在 環 境 互 動 的 訊 息 。 這 三 種 感

測 而 得 的 訊 號 經 由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控 制 肌 腱 伸 張 而 產 生 動 力 ，

調 整 骨 骼 與 軀 體 以 回 復 平 衡 （ 方 鴻 明 ， 1 9 9 1）。  

（ 三 ） 肌 肉 與 關 節 對 動 作 平 衡 的 穩 定 作 用  

      人 體 各 肢 體 部 位 能 否 在 空 間 中 平 滑 流 暢 的 運 動 ， 肌 肉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肌 肉 以 兩 種 方 式 來 維 持 人 體 動 作 平 衡 ：

一 是 維 持 靜 態 的 動 作 平 衡 ， 這 種 維 持 動 作 平 衡 的 肌 力 ， 一 般

稱 為 靜 止 張 力 或 等 長 收 縮 。 也 就 是 說 ， 靜 止 張 力 是 用 來 抵 抗

動 力 、 外 在 接 觸 力 及 肌 肉 產 生 阻 力 時 ， 肌 肉 本 身 只 存 在 收 縮

張 力 ， 而 實 際 長 度 並 沒 有 改 變 ， 此 時 ， 身 體 各 部 為 肢 體 及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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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並 沒 有 移 動 或 轉 動 。 另 一 種 方 式 則 是 維 持 動 態 動 作 的 平

衡 。 人 體 經 由 主 作 用 肌 、 頡 頏 飢 、 共 力 肌 的 協 調 控 制 ， 才 能

使 肢 體 的 運 動 軌 跡 平 滑 順 暢 。 此 外 ， 尚 需 要 固 定 肌 來 穩 定 肢

體 運 動 ， 它 主 要 用 於 維 持 關 節 的 穩 定 ， 給 予 主 作 用 肌 有 效 的

收 縮 ， 使 關 節 不 偏 離 原 來 的 位 置 。 如 肩 胛 肌 、 肩 膀 肌 可 固 定

和 支 撐 鎖 骨 和 肩 關 節 ， 讓 手 臂 提 重 物 時 ， 能 保 持 肩 關 節 的 穩

定 平 （ 邱 靖 華 ， 1 9 9 5）。  

      林 怡 利 ( 1 9 9 6 )提 到 ， 人 體 平 衡 離 不 開 肌 肉 收 縮 作 用 ，

必 須 消 耗 一 定 生 理 機 能 。 長 時 間 的 平 衡 ， 能 量 消 耗 增 多 ， 肌

肉 出 現 疲 勞 會 使 人 體 控 制 平 衡 能 力 降 底 。  

（ 四 ） 維 持 舞 蹈 動 作 平 衡 的 物 理 條 件  

（ 1） 芭 蕾 舞 者 的 靜 態 力 學 平 衡 ：  

平 衡 的 力 學 條 件 是 — 當 物 體 保 持 平 衡 時，作 用 在 物 體 上

的 一 切  

外 力 相 互 平 衡 ， 也 就 是 物 體 所 受 的 合 力 為 零 。 對 舞 者 而 言 ，

在 平 衡 的 動 作 中 ， 若 只 有 地 板 支 持 ， 而 沒 有 舞 伴 或 把 杆 接 觸

的 話 ， 想 要 達 到 平 衡 狀 態 只 有 一 個 方 法 ， 就 是 使 重 心 落 在 通

過 與 地 板 接 觸 的 支 撐 點 之 垂 直 線 上 。 換 句 話 說 ， 舞 者 在 靜 止

的 平 衡 狀 態 中 ， 身 上 將 不 會 有 其 他 水 平 力 作 用 於 地 板 上 ， 因

此 垂 直 向 下 的 重 力 與 地 板 對 腳 的 向 上 作 用 力 在 同 一 垂 直 線

上 ， 剛 好 平 衡 抵 銷 ， 如 果 身 體 重 心 從 通 過 支 撐 點 的 垂 直 線 上

移 開，將 造 成 力 偶 而 產 生 角 加 速 度，使 舞 者 搖 晃 不 穩 定 (林 怡

利 1 9 9 6 )。  

此 外 ， 在 某 些 靜 力 性 的 姿 勢 中 ， 維 持 平 衡 的 不 僅 僅 是

重 力 和 反 作 用 力 ， 而 是 由 重 力 矩 與 肌 肉 及 韌 帶 的 拉 力 矩 共 同

維 持 ， 如 芭 蕾 舞 動 作 中 的 阿 拉 伯 式 ( A r a b e s q u e )立 姿 之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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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林 怡 利 1 9 9 6 )。  

（ 2） 芭 蕾 舞 者 的 動 態 力 學 平 衡 ：  

     從 力 學 的 觀 點，要 維 持 一 物 體 的 平 衡 與 穩 定，端 視 力 量

與 力 矩 的 作 用 方 式 。 如 果 力 量 的 作 用 線 穿 透 物 體 的 重 心 點 ，

此 力 量 只 會 造 成 物 體 的 直 線 運 動 。 若 是 此 力 量 偏 離 物 體 重

心 ， 則 會 使 物 體 產 生 旋 轉 運 動 ， 此 種 偏 離 重 心 的 力 量 ， 稱 之

為 偏 心 力 （ 邱 靜 華 ， 1 9 9 5）。  

     力 矩 亦 稱 為 轉 矩（ 力 對 點 之 矩 ）。表 示 力 對 物 體 作 用 時，

產 生 轉 動 效 果 的 物 理 量 物 體 受 力 繞 某 點 或 定 軸 轉 動 時 ， 力 的

轉 動 效 果 除 了 取 決 於 力 的 大 小 和 方 向 ， 還 取 決 於 所 繞 定 點 或

定 軸 到 力 的 作 用 線 的 距 離 。 只 有 與 軸 既 不 平 行 也 不 相 交 的

力 ， 才 能 使 物 體 轉 動 。 人 體 的 轉 動 ， 一 種 是 人 體 局 部 肢 體 在

肌 肉 力 的 作 用 下 ， 牽 引 骨 骼 繞 關 節 軸 的 轉 動 ； 一 種 是 人 體 整

體 的 轉 動 。 轉 動 體 在 不 受 外 力 矩 作 用 時 ， 具 有 保 持 其 轉 軸 方

向 不 變 的 這 一 特 性 ， 稱 為 轉 動 體 的 定 向 作 用 。 轉 動 體 的 定 向

作 用 在 運 動 中 經 常 見 到 ， 如 自 行 車 在 騎 行 中 比 停 止 不 動 平 衡

這 是 因 為 自 行 車 輪 子 轉 動 後 ， 能 使 它 的 旋 轉 軸 與 地 面 保 持 平

衡 ， 這 時 要 使 自 行 車 停 下 來 ， 必 須 改 變 軸 心 的 水 平 方 向 ， 反

而 要 用 力，這 就 是 轉 動 的 定 向 作 用 結 果 (林 怡 利 1 9 9 6 )。若 將

此 原 理 應 用 在 芭 蕾 舞 者 單 軸 旋 轉 動 作 上 ， 為 了 使 動 作 平 穩 進

行，避 免 產 生 搖 晃 的 情 形，要 減 少 力 旋 轉 軸 的 作 用。換 言 之 ，

舞 者 必 須 提 起 腳 跟 ， 減 少 足 與 地 板 的 接 觸 面 積 ， 從 而 減 小 摩

擦 力 ， 其 道 理 也 就 是 為 了 減 少 力 對 旋 轉 軸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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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平 衡 的 測 量 方 法  

評 估 人 體 平 衡 能 力 ， 大 致 可 分 為 靜 態 與 動 態 兩 種 測 量 方

法。靜 態 平 衡 測 量 大 多 以 單 足 站 立 測 驗（ 開 眼、閉 眼 ）為 主 ，

測 驗 時 受 試 者 單 足 站 立 ， 另 一 腳 曲 起 ， 以 時 間 （ 秒 ） 的 長 短

來 評 估 受 試 者 的 平 衡 能 力 。 或 是 以 捕 捉 足 底 面 壓 力 中 心

( c e n t e r  o f  f o o t  p r e s s u r e  C O P )的 變 動，而 產 生 不 斷 晃 動 之 身

體 重 心 動 搖 ( b o d y  s w a y )距 離 與 範 圍，作 為 評 估 依 據 之 研 究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福 田， 1 9 5 7；S a h l s t r a n d , 1 9 7 8；S o a m e s , 1 9 8 2；

J e o n e , 1 9 9 1； 蘇 右 任 ， 1 9 9 5 )。 反 觀 ， 在 動 態 平 衡 方 面 ， 由

文 獻 調 查 可 知 ， 福 田 （ 1 9 5 7） 的 踏 步 檢 查 ( p o i n t i n g  t e s t )及

遮 眼 垂 直 寫 字 檢 查 ( v e r t i c a l  w r i t i n g  t e s t )等 ， 都 是 迷 路 患 者

失 去 視 覺 傳 導 時，檢 測 其 平 衡 能 力 優 劣 的 一 種 方 法。近 年 來，

由 於 科 技 的 發 達 ， 研 究 設 備 不 斷 的 提 昇 與 改 進 ， 多 數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人 體 動 態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之 評 估 與 訓 練 才 是 真 正 測 量

病 患 平 衡 障 礙 及 誘 發 協 調 能 力 之 有 效 方 法 。（ N a s h n e r，

1 9 7 9； A n d r e s， 1 9 8 0； C h a n d l e r， 1 9 9 0）。 因 此 ， 目 前 臨 床

醫 學 、 復 健 科 等 對 病 患 平 衡 能 力 之 測 量 ， 都 以 動 態 站 姿 平 衡

方 式 ， 並 透 過 視 、 聽 覺 回 饋 儀 訓 練 ， 來 改 善 與 增 進 患 者 平 衡

能 力 ( D e w i t , 1 9 7 2； Ta g u c h i , 1 9 7 9 )。 除 此 ， 靜 態 站 姿 時 ， 則

是 利 用 腳 底 壓 力 版 ( f o r c e  p l a t e )左 右 搖 晃 ， 或 上 下 擺 動 ， 作

為 站 立 平 衡 干 擾 源，來 評 估 其 平 衡 能 力，也 頗 受 青 睞。 (福 田，

1 9 5 7； 李 明 義 ， 民 8 6； 黃 漢 年 ， 2 0 0 1 )。  

 

有 關 臨 床 、 復 健 等 病 患 之 平 衡 測 量 方 法 研 究 頗 多 ， 茲 將

部 分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如 表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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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臨 床 、 復 健 等 病 患 平 衡 測 量 方 法 之 研 究  

作 者  年 代  篇 名 及 測 量 方 法  

O d e n r i c k

等 人  

1 9 8 7  A m e t h o d  f o r  m e a s u r m e n t  o f  p o s t u r a l  

c o n t r o l  i n  u p r i g h t  s ta n c e  

利 用 測 力 板 系 統 與 動 力 學 模 式 分 析 重 心 投 影

在 水 平 面 上 與 腳 壓 中 心 ( C O P )  在 水 平 面 上 的

位 置 變 化 ， 其 結 果 說 明 利 用 測 力 版 測 量 腳 壓

中 心 的 二 度 變 化 情 形 ， 優 於 測 量 重 心 所 獲 得

的 平 衡 意 義 。  

胡 名 霞  

林 慧 芬  

 

1 9 9 4  成 年 人 站 立 平 衡 之 研 究 － 感 覺 統 合 與 年 齡 效

應 之 分 析 。  

使 用 單 腳 站 立 測 驗 及 一 套 感 覺 互 動 與 站 立

平 衡 臨 床 測 試 法 ( C T S I B )來 評 估 大 台 北 地 區

國 人 之 站 立 穩 定 度 ， 以 瞭 解 感 覺 互 動 、 年 齡

與 平 衡 之 關 係 。  

林 慧 芬  

胡 名 霞  

1 9 9 5  成 年 人 站 立 平 衡 之 研 究 － 動 態 平 衡 測 驗 之

年 齡 效 應 。  

利 用 測 力 板 系 統 評 估 大 台 北 地 區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健 康 成 年 人 的 動 態 平 衡 表 現 ， 並 比 較 年

齡 對 動 態 平 衡 能 力 的 影 響 。  

曾 惠 文  

趙 文 元  

1 9 9 6  使 用 固 定 測 力 板 以 評 估 姿 態 控 制 之 價 值 。  

以 測 力 板 儀 器 測 試 身 體 重 心 移 動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以 A M T I 測 力 板 （ 1 0 H z） 測 量 方

式 分 別 以 單 角 及 雙 腳 站 立 動 作 ， 測 試 靜 態 平

衡 姿 勢 ， 評 估 重 心 移 動 軌 跡 值 ， 發 現 其 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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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高 ， 並 認 為 6 0 秒 比 3 0 秒 更 為 適 合 臨 床 使

用 。  

張 梅 蘭  

等 人  

1 9 9 8  老 人 跌 倒 者 與 非 跌 倒 者 平 衡 能 裡 之 定 量 估 。

利 用 C h a t t e c x  B a l a n c e  S y s t e m 定 量 評 估 老

年 跌 倒 者 與 非 跌 倒 者 站 立 時 之 平 衡 。  

莊 麗 玲  

等 人  

1 9 9 8  站 立 穩 定 限 度 之 年 齡 效 應  

使 用 平 衡 表 現 偵 測 器（ B a l a n c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M o n i t o r）研 究 老 年 、 青 年 及 兒 童 三 組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前 、 後 、 左 、 右 四 個 方 向 之 站 立 穩 定

限 度 。  

 

 

然 而 ， 平 衡 能 力 不 應 只 應 用 於 臨 床 病 患 的 評 估 ， 亦 也 有

多 位 學 者 利 用 平 衡 能 力 的 測 試 來 提 昇 運 動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王 振 烽（ 1 9 8 9）以 測 力 板 分 析 射 箭 時 的 身 體 重 心，並 以 身 體

重 心 在 水 平 面 上 的 改 變 情 形 來 分 辨 射 箭 選 手 與 的 平 衡 與 穩 定

能 力 ， 其 結 果 顯 示 身 體 重 心 在 放 箭 瞬 間 之 偏 移 量 極 小 ， 不 是

影 響 射 箭 成 績 之 重 要 因 素 ， 反 而 是 手 臂 持 弓 時 箭 身 對 水 平 面

的 夾 角 標 準 差，與 成 績 表 現 有 較 高 的 關 係（ 王 順 正， 1 9 9 2）。

曾 震 仁（ 1 9 9 6）以 測 力 板 配 合 架 在 弓 上 的 雷 射 光 筆，製 作 一

套 簡 便 的 測 試 穩 定 度 方 法 ， 來 探 討 選 手 在 引 弓 瞄 準 時 的 穩 定

度 ， 及 重 心 變 化 情 形 與 射 箭 成 績 之 相 關 （ 蔡 正 中 ， 2 0 0 1）。

石 慶 賀 （ 1 9 9 1） 利 用 肌 電 圖 來 分 析 射 箭 技 術 與 穩 定 性 的 關

連 ， 結 果 顯 示 以 E M G 方 法 來 觀 察 射 箭 選 手 ， 在 射 箭 過 程 中

的 肌 肉 協 調 和 技 術 特 性 幫 助 教 練 和 選 手 做 較 客 觀 及 正 確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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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此 外，黃 漢 年（ 2 0 0 1）使 用 自 行 研 發「 黃 氏 不 穩 定 平 台 」，

利 用 不 穩 定 平 衡 刺 激 ， 作 為 探 討 各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動 態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的 依 據。范 姜 逸 敏（ 2 0 0 1）曾 對 靜 態 平 衡 能 力 的 四 種

測 量 方 法 做 效 度 之 比 較 分 析 ， 以 測 力 板 測 驗 為 效 標 ， 比 較 其

與 閉 眼 單 足 站 立 測 驗 、 長 式 棒 上 單 足 站 立 、 交 叉 式 棒 上 單 足

站 立 與 墊 腳 間 單 足 站 立 之 相 關 情 形 。 結 果 說 明 ， 這 五 種 靜 態

平 衡 測 驗 中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但 閉 眼 單 足 站 立 測 驗 與 雙

足 站 立 測 驗 結 果 的 相 關 最 高 ， 所 以 認 為 閉 眼 單 足 站 立 測 驗 為

最 方 便 與 適 切 之 靜 態 平 衡 能 力 評 估 工 具 （ 蔡 正 中 ， 2 0 0 1）。  

至 於 與 舞 蹈 平 衡 能 力 測 量 有 關 的 則 是 ， 吳 坤 霖 等 人

（ 1 9 9 3） 利 用 C h a t t e c x  B a l a n c e  S y s t e m 為 測 量 工 具 ， 探 討

舞 者 與 一 般 女 性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之 比 較 ， 測 量 十 秒 鐘 時 間 內 平

衡 得 平 均 中 心 ( m e a n  c e n t e r  o f  b a l a n c e )之 分 散 係 數 。  

平 衡 受 到 重 心 的 位 置 、 重 心 的 高 度 、 基 底 面 大 小 、 重 量

大 小 與 迴 旋（ 許 樹 淵 ， 1 9 7 6）等 因 素 的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需 要 不 同 的 平 衡 能 力 ， 且 不 同 的 平 衡 測 驗 之

間 的 指 數 相 關 不 高 （ 張 至 滿 ， 1 9 8 6）， 因 此 ， 從 事 平 衡 測 驗

時 必 須 與 受 試 者 的 運 動 項 目 與 平 衡 的 測 驗 項 目 相 互 連 結 ， 才

能 方 便 日 後 應 用 或 訓 練 時 切 合 需 要 ， 不 至 於 測 到 無 關 的 平 衡

能 力 。  

 

四 、 平 衡 的 重 要 性  

    一 般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經 常 需 要 維 持 身 體 的 平 衡 ， 例 如 ：

在 搖 晃 的 公 車 或 捷 運 電 車 中 維 持 站 立 平 衡 ； 警 察 在 執 行 酒 醉

駕 車 臨 檢 時 ， 除 了 酒 精 濃 度 測 試 外 ， 也 會 以 平 衡 能 力 作 為 判

斷 駕 駛 人 是 否 酒 醉 駕 車 ； 容 易 跌 到 的 老 年 人 或 患 有 視 覺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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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 腦 血 管 疾 病 的 患 者 ， 更 需 要 透 過 平 衡 控 制 訓 練 ， 以 培 養

自 理 的 生 活 能 力 及 重 建 病 患 運 動 控 制 的 能 力 （ 王 順 正 ，

1 9 9 2）。 而 對 於 在 舞 台 上 追 求 完 美 演 出 的 舞 者 來 說 平 衡 能 力

更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身 體 能 力 之 一。吳 坤 霖 等 人（ 1 9 9 3）透 過 八

項 實 驗 比 較 十 二 位 舞 蹈 系 女 舞 者 與 十 位 一 般 女 性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 舞 者 開 眼 支 撐 腳 ， 平 衡 板 不 動 的 項 目 ，

有 較 好 的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且 優 於 一 般 女 性 。 可 見 舞 者 每 天 四 至

六 小 時 的 術 科 訓 練 ， 重 覆 練 習 ， 對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有 正 向 的 影

響 ， 最 後 並 建 議 加 強 平 衡 訓 練 ， 可 以 改 善 平 衡 能 力 。 綜 合 上

述 說 明 我 們 得 知 ， 唯 有 在 平 衡 狀 態 下 才 能 有 效 發 揮 肌 肉 動

力 ， 使 動 作 流 暢 進 行 而 不 致 於 跌 倒 受 傷 ， 由 此 可 見 平 衡 的 重

要 性 。  

 

第三節   時間 (Time)、空間 (Space)、力量 (Fore)  
的理論背景  

一 、 時 間 ( T i m e )、 空 間 ( S pa c e )、 力 量 ( F o r e )一 詞 之 緣 起  

    舞 蹈 的 定 義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變 亦 有 所 改 變 。 最 早 是 韋 氏 字

典 中 定 義 為 ：「 一 種 敏 捷 愉 悅 的 表 演 行 動 或 社 交 活 動 」。 其 後

諾 瑞 ( N o v e r r e )認 為 ：「 舞 蹈 是 由 步 伐 結 合 而 成 ， 並 且 具 有 時

間 性 」； 1 9 5 7 年 ， 魯 道 夫 ‧ 拉 邦 ( R u d o l f  L a b a n )做 了 新 的 詮

釋：「 無 論 在 教 育 或 娛 樂 方 面，舞 蹈 和 動 作 是 分 不 開 的，舞 蹈

的 經 驗 建 立 在 宇 宙 基 本 的 動 作 形 式 上 。 ( D a n c e  a n d  

m o v e m e n t  a r e  i n s e p a r a b l e  i n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a l s o  i n  

r e c r e a t i o n , w e  b u i l d  u p  a d v a n c e  e x p e r i e n c e  o n  u n i v e r s a l  

b a s i c  f o r m s  m o v e m e n t … … )」 換 言 之 ， 任 何 人 需 先 進 行 動 作

的 探 索 ， 才 能 將 動 作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表 達 出 來 ， 不 同 的 表 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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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即 呈 現 不 同 的 舞 蹈 。 但 無 論 變 化 多 複 雜 ， 均 存 在 著 一 定 的

元 素 即 時 間 ( T i m e )、 空 間 ( Sp a c e )、 力 量 ( F o r c e )、 流 動 及 關

係 。 這 五 大 元 素 是 拉 邦 在 他 創 始 的 動 作 分 析 及 舞 譜 中 首 先 提

及 的 ， 拉 邦 認 為 ： 動 作 與 舞 蹈 之 間 的 相 似 點 在 於 二 者 基 本 技

巧 相 同 ， 如 走 、 跑 、 跳 、 躍 等 ， 相 異 處 則 在 動 作 的 質 地 、 感

覺 、 組 合 及 節 奏 ， 因 此 舞 蹈 包 含 想 像 力 和 組 織 力 的 運 用 ， 並

以 動 作 或 身 體 語 言 來 表 達 ， 而 每 一 動 作 都 有 它 的 特 質 ， 而 這

些 特 質 即 離 不 開 基 本 元 素，這 些 時 間 ( T i m e )、空 間 ( Sp a c e )、

力 量 ( F o r c e )、流 動 及 關 係，就 是 我 們 將 要 探 索 的 元 素。陶 馥

蘭 （ 1 9 9 4） 也 提 到 ， 舞 蹈 是 人 類 肢 體 在 時 間 ( T i m e )、 空 間

( Sp a c e )、力 量 ( F o r e )三 次 元 座 標 上 的 移 動。如 果 說 音 樂 是 時

間 的 藝 術 、 繪 畫 是 空 間 的 藝 術 ， 那 麼 舞 蹈 則 是 同 時 包 含 了 這

兩 個 範 疇 ， 因 為 肢 體 既 具 有 時 間 ( T i m e ) ， 又 佔 有 空 間

( Sp a c e )，同 時 展 現 力 量 ( F o r e )。舞 蹈 所 締 造 的 美 感，便 是 力

量 ( F o r e )的 美 感 經 驗 ， 它 不 僅 訴 諸 視 覺 ， 同 時 刺 激 神 經 肌 肉

的 動 力 感 官 ， 觀 賞 者 有 時 會 恨 不 得 與 之 共 舞 的 衝 動 ， 便 是 動

力 感 官 的 刺 激 。  

 

二 、 時 間 ( T i m e )、 空 間 ( S pa c e )、 力 量 ( F o r e )的 構 成 要 素  

（ 一 ）  時 間 ( T i m e )  的 構 成 要 素  

      時 間 是 我 們 隨 時 隨 地 都 在 經 歷 的 一 個 要 素 ， 不 管 是 以

手 錶 、 鐘 或 鈴 來 計 算 ， 時 間 都 是 持 續 不 斷 的 進 行 。 有 的 人 喜

歡 輕 鬆 自 在 、 從 容 不 迫 的 過 生 活 ， 有 的 人 則 喜 歡 快 節 奏 、 刺

激 的 生 活 ， 所 以 ， 對 生 活 步 調 急 緩 的 喜 好 ， 因 人 而 異 。 舞 蹈

就 像 這 世 界 的 其 他 活 動 一 樣 ， 也 包 含 著 時 間 因 素 ， 從 動 作 開

始 到 結 束 ， 每 個 動 作 的 快 與 慢 ， 加 速 或 減 速 ， 或 是 停 止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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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時 間 元 素 的 主 要 構 成 ， 以 下 將 逐 一 探 討 （ B o o r m a n , 1 9 7 1  

； 李 宗 芹 ， 1 9 9 1）：  

（ 1） 速 度 （ Sp e e d）  

     速 度 是 時 間 元 素 中 的 重 要 構 成，速 度 的 快 與 慢，決 定 了

動 作 能 量 使 用 的 多 寡 及 動 作 的 感 覺 。 無 論 是 慢 動 作 或 是 快 動

作 ， 是 增 快 或 是 減 緩 ， 速 度 上 可 以 有 極 大 範 圍 的 變 化 。  

（ 2） 時 間 長 短 — 持 續 性 （ s u s t a i n） 和 突 然 （ s u d d e n）  

速 度 與 時 間 的 長 短 是 相 互 關 連 的 ， 快 的 動 作 時 間 較

短 ， 慢 動 作 則 時 間 較 長 ， 一 個 動 作 會 因 為 所 使 用 的 時 間 長 短

不 同 ， 呈 現 出 相 異 的 動 作 質 地 （ 質 地 是 一 種 感 覺 ， 就 像 不 同

的 布 料 有 其 不 同 質 感 ），而 給 人 的 感 受 也 不 同。較 長 時 間 的 動

作 ， 有 一 種 連 續 綿 延 不 斷 的 感 覺 ， 如 同 打 太 極 拳 的 動 作 ； 較

短 時 間 的 動 作 則 有 一 種 突 然 或 緊 急 的 感 覺 ， 如 同 手 不 小 心 碰

到 電 線 觸 電 時 ， 那 種 緊 急 、 快 速 把 手 收 回 來 的 反 應 。 透 過 不

斷 的 練 習 ， 對 時 間 掌 握 將 更 敏 銳 ， 即 使 沒 有 音 樂 的 伴 奏 ， 也

能 正 確 掌 握 動 作 時 間 的 長 短 ， 而 創 葬 出 有 時 間 性 的 動 作 。  

（ 3） 節 奏 （ r h y t h m）  

舞 動 時 ， 因 為 速 度 的 變 化 和 時 間 長 短 使 用 的 不 同 ， 自

然 而 然 地 產 生 了 節 奏 。 速 度 、 時 間 長 短 和 節 奏 ， 此 三 者 之 間

關 係 密 切 ， 互 相 影 響 ， 有 了 節 奏 感 ， 可 使 動 作 更 加 鮮 活 。 人

們 經 常 以 音 樂 來 伴 奏 ， 因 為 音 樂 和 舞 蹈 一 樣 ， 必 須 佔 有 一 段

時 間 。 音 樂 的 節 奏 可 以 告 訴 我 們 動 作 的 正 確 長 度 ， 要 有 幾 拍

來 做，半 拍、 6 拍 或 1 0 拍 等。倘 若 是 一 群 人 在 一 起 跳 舞 時 ，

音 樂 可 以 使 每 個 人 的 步 調 一 致 。 但 是 所 有 時 間 元 素 的 練 習 與

探 索 ， 最 重 要 的 是 細 心 體 驗 動 作 的 時 間 、 速 度 ， 並 敏 銳 感 知

動 作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節 奏 性 。 對 時 間 元 素 能 掌 握 清 楚 並 敏 銳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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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的 人 ， 即 使 沒 有 音 樂 伴 奏 ， 亦 可 以 創 造 出 一 段 有 節 奏 性 的

動 作 ， 一 個 人 發 展 自 我 的 內 在 節 奏 ， 將 比 任 何 因 外 在 刺 激 而

產 生 的 節 奏 更 具 意 義 。  

（ 二 ）  空 間 ( Sp a c e )的 構 成 要 素  

在 舞 蹈 動 作 中 ， 空 間 是 具 有 彈 性 的 ， 除 了 具 體 舞 台 、

房 間 等 硬 體 設 施 外 ， 身 體 也 可 塑 造 空 間 ， 不 同 的 身 體 動 作 所

佔 有 的 空 間 區 域 ， 給 予 觀 眾 的 印 象 亦 不 一 樣 。 以 下 將 空 間 要

素 分 述 如 下 ：  

 

（ 1） 方 向 、 定 位 、 水 平 ( D i r e c t i o n、 O r i e n t a t i o n  a n d  L e v e l )  

     拉 邦 參 照 人 體 的 解 剖 學 與 繪 畫 的 透 視 法 來 訂 定 動 作 的

方 向 、 定 位 與 水 平 ， 他 將 人 體 安 置 於 不 同 的 立 體 空 間 中 即 八

面 體 、 六 面 體 與 二 十 面 體 ， 藉 此 訂 定 不 同 調 性 的 動 作 方 向 、

定 位 與 水 平 。（ 參 考 V  M a l e t i c 1 9 8 7 年 之 著 作  p . 6 1 - 6 2 之 附

圖 ）  

 

ａ 、 八 面 體 ( T h e  O r i e n t a t i o n )  

八 面 體 是 由 八 個 平 面 所 構 成 的 一 個 立 體 ， 他 由 前

( F o r w a r d )、 後 ( B a c k w a r d )、 高 ( H i g h )、 底 ( L o w )、 右 ( R i g h t )

與 左 ( L e f t )等 六 個 方 向 的 連 接 線 所 構 成 的 （ 如 圖 2 - 9）。 芭 蕾

舞 者 大 多 以 此 種 概 念 來 分 辨 動 作 與 身 體 的 關 係 ， 。 當 舞 者 的

面 向 改 變 時 ， 這 個 立 體 的 空 間 也 根 據 他 轉 向 的 角 度 作 相 同 的

軸 轉 ， 這 類 動 作 的 特 性 常 可 在 芭 蕾 舞 中 發 現 ， 也 就 是 說 芭 蕾

舞 者 的 軀 幹 常 保 持 垂 直 與 方 正 的 狀 態 ， 同 時 腳 步 的 移 動 常 較

身 軀 的 動 作 多 且 複 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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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 六 面 體 ( T h e  C u b e )  

        六 面 體 是 以 六 個 平 面 所 構 成 的 立 方 體 ， 呈 現 方 向 包

括 高 右 前 ( H i g h - R i g h t - F o r w a r d )、低 右 前 ( L o w - R i g h t - F o r w a r d  

、高 左 前  ( H i g h - L e f t -  F o r w a r d )、低 左 前 ( L o w - L e f t - F o r w a r d )  

、高 右 後 ( H i g h - R i g h t - B a c k w a r d )、低 右 後 ( L o w - L e f t - B a c k w a r -  

d )高 左 後（ H i g h - L e f t - B a c k w a r d）、低 左 ( L o w - L e f t - B a c k w a r d )

等 八 個 斜 角 所 構 成。（ 如 圖 2 - 1 0）。此 外，芭 蕾 專 家 也 將 此 方

塊 ( T h e  C u b e )表 示 舞 蹈 教 室 空 間 或 是 舞 台 的 空 間 ， 使 舞 者 可

以 清 楚 分 辨 身 體 與 腳 步 的 方 向 ， 同 時 對 於 演 出 的 空 間 有 確 定

的 方 向 感 ( V  M a l e t i c 1 9 8 7 )。  

圖 2-9  八 面 體  

資 料 來 源 ： 江 映 碧 ， 1997 



 

 28

 

 

 

 

 

 

 

 

 

       

 

 

 

 

 

ｃ 、 二 十 面 體 ( I c o s a h e d r o n )  

        二 十 面 體 是 由 三 個 平 面 的 十 二 的 方 向 之 對 角 線 索 構

成 (如 圖 2 - 11 )， 此 三 個 平 面 即 是 門 面 ( D o o r  P l a n \ S a g i t t a l  

P l a n )（ 如 圖 2 - 1 2 - 1）、 輪 面 ( W h i l e  P l a n \ Ve r t i c a l  P l a n )（ 如

圖 2 - 1 2 - 2）與 桌 面 ( Ta b l e P l a n \ H o r i z o n t a l  P l a n ) (如 圖 2 - 1 2 - 3 )  

， 每 一 個 平 面 都 代 表 三 度 空 間 中 低 個 層 面 。（ 參 考 V  

M a l e t i c 1 9 8 7 之 著 作 p , 6 2 - 1 之 附 圖 ）  

圖 2-10  六 面 體  

資 料 來 源 ： 江 映 碧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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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面  

圖 2-12-1 

輪  面  

圖 2-12-2 

桌  面  

圖 2-12-3 

 

 

 

 

 

 

 

 

 

 

 

 

 

 

 

 

 

 

（ 2） 空 間 的 和 諧 ( Sp a c e  H a r m o n y )  

     拉 邦（ 1 9 9 6）提 到 空 間 的 和 諧 ( Sp a c e  H a r m o n y )一 詞 ，

並 對 其 做 一 定 論，他 說：「 人 體 動 作 的 和 諧 關 係，與 音 樂 中 的

調 性 類 似，不 同 的 音 樂 結 構 產 生 不 同 的 調 性 系 統，例 如 大 調、

小 調 協 合 音 與 不 協 合 音 ； 古 典 芭 蕾 發 展 情 況 亦 如 此 。 」  

     拉 邦 所 謂〝 空 間 的 和 諧 〞即 是 以 人 體 動 作 的 協 調 性 與 平

衡 做 出 發 點 ， 進 而 發 展 至 舞 者 本 身 動 作 方 向 與 相 對 性 ， 使 舞

者 與 舞 者 間 動 作 姿 勢 得 對 稱 與 不 對 稱 ； 甚 至 用 對 為 法 來 處 理  

圖 2-11  二 十 面 體  

圖 2-12 構 成 二 十 面 體 的 三 個 平 面 及 其 方 向 與 方 向 號

資 料 來 源 ： 江 映 碧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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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者 與 舞 者 間 動 作 空 間 得 關 係 ( V  M a l e t i c 1 9 8 7 )。  

 

（ 3） 地 板 與 空 中 途 徑 ( f l o o r＆ a i r  p a t t e r n )  

     任 何 動 作 在 空 間 中 都 留 下 了 行 進 的 軌 跡 ， 可 能 是 直 線

的 、 彎 曲 的 、 曲 折 的 、 圓 的 （ 如 圖 2 - 1 3）， 或 許 更 複 雜 ， 這

種 移 動 的 路 徑 就 叫 做 地 板 途 徑 。 它 不 僅 在 地 上 留 下 軌 跡 ， 有

時 雙 腳 不 動 ， 但 手 及 身 體 的 舞 動 亦 在 空 間 留 下 了 行 進 的 軌

跡，此 時 稱 為 空 中 途 徑。每 一 種 不 同 舞 蹈，皆 有 不 同 之 途 徑 ，

都 在 空 間 中 留 下 移 動 的 軌 跡 ， 了 解 途 徑 的 進 行 可 幫 助 學 習 者

了 解 動 作 的 走 向 ， 充 分 的 應 用 地 板 途 徑 ， 可 以 領 略 空 間 的 變

化 是 多 麼 的 豐 富 (李 宗 芹 ， 1 9 9 1 )。  

 

 

 

 

 

 

 

 

 

 

（ 三 ） 力 量 ( F o r e )的 構 成 要 素  

     當 我 們 觀 賞 一 齣 舞 蹈 看 得 枯 燥 乏 味、興 緻 索 然 時，大

多 是 因 舞 蹈 中 缺 乏 變 化 所 致 ， 而 不 同 力 量 的 注 入 ， 可 以 使 得

動 作 有 其 變 化 性 與 特 殊 的 質 地 ， 這 種 質 地 可 以 是 輕 或 重 、 強

或 弱 、 圓 滑 或 尖 銳 、 緊 張 或 放 鬆 。 力 量 就 和 時 間 、 空 間 一 樣  

圖 2-13  地 板 與 空 中 路 徑  

資 料 來 源 ： 李 宗 芹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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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時 刻 刻 與 我 們 共 存 ， 即 使 躺 著 不 動 全 身 放 鬆 ， 呼 吸 也 需 要

少 許 的 力 量 來 保 持 橫 膈 膜 的 上 下 振 動 。 以 下 將 力 量 要 素 分 述

如 下 (李 宗 芹 ， 1 9 9 1 )：  

 

( 1 )緊 張 與 放 鬆 ( Te n s e  a n d  R e l a x )  

力 量 的 使 用 和 身 體 肌 肉 的 緊 張 或 鬆 弛，有 明 顯 的 關 係，輕

鬆、快 樂 時，肌 肉 是 放 鬆 的，生 氣、緊 張 時，肌 肉 是 緊 繃

的 。 因 此 ， 力 量 的 變 化 可 以 反 應 和 表 達 情 感 。  

( 2 )各 部 位 的 輕 重 力 量 ( St r o n g - L i g h t )  

讓 自 己 投 入 在 力 量 活 動 的 探 索 中，感 受 自 己 身 體 力 量 可 以

大 到 多 強、多 有 力，小 到 多 輕、多 弱，了 解 這 些 力 量 變 化

後 ， 才 能 使 自 己 使 用 適 當 的 力 量 作 動 作 。  

( 3 )動 力 ( D y n a m i c )  

力 量 的 呈 現 因 時 間 的 長 短 有 變 化，力 量 語 詞 間 結 合 便 稱 動

力。動 力 的 形 太 有 兩 種： 1 .瞬 間 的 ( i n s t a n t a n e o u s )— 動 作

時 間 較 快 速，以 衝 擊、熱 竊 的 態 度 開 始 即 完 成。 2 .漸 進 的

( g r a d u a l )— 動 作 時 間 較 慢，是 動 作 產 生 一 種 拖 延 的 質 地。 

 

每 個 人 因 為 性 格 及 身 體 技 巧 的 不 同，使 得 彼 此 之 間 的 力 量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對 某 人 來 說 他 所 發 揮 的 最 強 的 力 量 ， 對 另 一

人 來 說 卻 可 能 是 輕 微 的 。 個 人 經 由 不 斷 的 練 習 與 體 會 自 己 力

量 的 變 化 ， 可 以 敏 感 且 純 熟 地 運 用 力 量 ， 且 讓 人 產 生 動 機 去

投 入 ， 如 此 一 來 才 能 賦 予 舞 蹈 更 豐 富 的 生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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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時間準確能力 (Timing)、空間準確能力
(Spacing)、出力準確能力 (Grading)  

相關文獻探討  
 

一 、 準 確 能 力 的 重 要 性  

大 多 數 人 皆 認 為 「 舞 蹈 」 是 以 身 體 為 工 具 ， 藉 著 肢 體 與

軀 幹 準 確 配 合 時 間 、 空 間 、 力 量 的 變 化 ， 將 所 表 達 的 意 念 與

情 感 傳 給 觀 眾 的 一 種 藝 術 。 而 舞 者 的 肌 肉 是 表 現 動 作 的 主 要

部 分 ， 肌 肉 堅 強 有 力 或 各 關 節 角 度 之 柔 軟 ， 以 及 維 持 各 種 舞

姿 及 技 巧 的 穩 定 性 ， 體 能 素 質 的 好 壞 ， 即 成 為 舞 蹈 藝 術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環 節 。  

體 能 是 由 肌 力 、 速 度 、 耐 力 等 三 種 基 本 要 素 所 構 成 ， 其

三 度 空 間 的 結 構 ， 經 常 可 作 為 各 項 運 動 體 能 訓 練 之 依 據 （ 如

圖 2 - 1 4）。 而 舞 者 的 肌 力 訓 練 包 括 全 身 的 骨 骼 肌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骨 盆 、 軀 幹 及 下 肢 肌 肉 。 如 果 舞 者 擁 有 完 整 的 體 力 ，

再 加 上 掌 握 適 當 的 技 術 時 機 ， 就 可 說 是 一 個 完 美 的 演 出

( P r i s c i l l a  M .  C l a k s o n  &  M a r g a r e t  S k r i n a r， 1 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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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備 基 本 體 能 之 後 ， 必 須 將 舞 蹈 帶 入 更 高 之 技 術 層 面 ，

而 技 術 構 成 之 三 項 因 子 分 別 為 ： 準 確 能 力 、 速 度 及 耐 力 ， 三

者 呈 一 正 金 字 塔 型 （ 如 圖 2 - 1 5）。 準 確 能 力 位 於 頂 點 上 方 ，

可 見 於 它 的 重 要 性 。 而 技 術 的 最 佳 表 現 就 是 將 有 機 體 的 各 種

能 力 ， 包 括 反 應 、 敏 捷 、 協 調 、 平 衡 等 相 互 發 揮 作 用 ， 才 能

提 高 有 機 體 的 機 能 與 健 康 水 準 。  

圖 2-14  體 能 的 構 成 因 子  

資 料 來 源 ： 本 文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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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K o v i c h 在「 運 動 與 藝 術 之 形 式 」一 文 中 揭 示 ，「 運 動

藝 術 係 由 運 動 技 術 美 所 呈 現 出 來 」 ( T h e  A r t  w h i c h  i s  t o  b e  

f o r m e d  i n  s p o r t  i s  e x p r -  e s s e d  t h r o u g h〝 s k i l l  i n  m o v e m e n t  

e x p r e s s e d  b e a u t y  〞 )。 D .  A .  W h i t e 指 出 「 運 動 中 最 為 偉 大

之 瞬 間 係 呈 現 於 技 術 或 技 巧 最 為 卓 越 之 際 」 ( G e r m i n a l l y  

d e p e n d e n t  o n  t h e  s k i l l  o r  t e c h n i c a l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t h e  

p e r f o r m e r )。  

J .  K u p f e r 亦 在 其 「 運 動 之 目 的 與 美 」 中 述 及 ：「 運 動 過

程 之 流 暢 與 否 足 以 反 應 其 運 動 技 術 與 運 動 效 率 」 ( T h e  

s m o o t h n e s s  a n d  f l o w  o f  a  s p o r t  p o r f o r m e r s  m o v e m e n t  

r e f l e c t  e c o n o m y  a n d  e f f i c i e n c y  o f  e f f o r t， t h e  s k i l l  o f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D .  B e s t 則 強 調 ， 演 出 的 目 的 與 完 整 ， 必 須  

圖 2-15  技 術 的 構 成 因 子  

資 料 來 源 ： 本 文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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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最 經 濟 、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去 完 成 特 定 目 的 之 完 種 動 作 才 是 符

合 美 感 需 求 之 運 動 。 易 言 之 ， 優 美 的 運 動 本 身 必 須 協 調 、 省

力、流 暢，且 無 多 餘 的 動 作。A . V.  H i l l 說 道：「 技 術 即 為 肌 肉、

神 經 之 合 作 ， 以 最 少 的 消 費 ， 獲 得 最 大 的 效 果 」。  

    根 據 以 上 的 文 獻 ， 筆 者 發 現 專 家 學 者 所 謂 之 運 動 表 現 之

美 ， 並 非 機 械 之 美 ， 而 是 強 調 動 作 的 經 濟 與 否 與 以 較 少 的 努

力 即 能 獲 致 同 等 的 效 果 。 因 此 ， 為 了 使 自 我 的 表 現 能 流 暢 、

省 力 、 輕 巧 安 定 、 無 抵 抗 感 ， 顯 然 的 ， 運 動 技 術 的 提 昇 ， 尤

其 是 準 確 能 力 的 訓 練 則 勢 在 必 行 。  

 

二 、 運 動 感 覺 ( K i n e s t h e s i s )的 重 要 性  

    運 動 感 覺 包 含 ： 時 間 感 、 空 間 感 、 出 力 感 、 距 離 感 、 方

向 感、速 度 感 等 …。「 運 動 感 覺 」一 詞 最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由

B a s t i o n 首 先 使 用 。 H o w a r d 與 Te r m h l e t o n 認 為 運 動 感 覺 即

基 於 視 覺 、 聽 覺 、 語 言 之 外 的 情 報 而 獲 知 身 體 位 置 動 的 一 種

感 覺 。 J .  D i c k i n s o n 則 認 為 去 除 皮 膚 的 感 覺 之 後 的 感 覺 即 為

運 動 感 覺 。 E . A .  F l e i s h m a n 與 S .  R i c k 則 指 出 ， 此 種 感 覺 在

訓 練 初 期 並 未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但 在 後 期 則 擔 任 分 常 重 要 的 任

務。 J . A .  A d a m s 亦 在「 實 驗 心 理 學 雜 誌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P h y s i o l o g y )中 提 出 類 似 的 報 告 。  

 宮 下 充 正（ 1 9 7 8）在 其「 運 動 與 技 術 」一 書 中 認 為 ， 力

量 感 覺 、 速 度 感 覺 、 四 肢 與 軀 幹 的 位 置 ， 四 肢 或 軀 幹 位 置 的

變 化 等 …對 於 運 動 具 有 分 常 顯 著 的 重 要 性 。 M . B .  J o n e s 的 研

究 報 告 卻 揭 示 ， 兩 試 跳 間 的 相 關 隨 著 試 跳 次 數 的 增 加 其 相 關

越 高，這 說 明 運 動 感 覺，尤 其 是 出 力 感 覺 隨 著 試 跳 次 數 增 加，

其 誤 差 越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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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節 角 度 變 化 與 肌 肉 收 縮 之 控 制 與 運 動 技 術 優 劣 有 關 ， 是 運

動 感 覺 能 力 的 另 一 發 現 。 是 故 ， J . E .  R o s e 與 V. B .  

M o u n t c a s t l e 的 研 究 報 告 強 調：「 關 節 為 運 動 感 覺 之 源 」。 J . B .  

B a s m a j i a n 主 張 ：「 技 術 即 為 肌 肉 收 縮 之 控 制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我 們 得 知 ，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與 肌 肉 收 縮 之 控

制 是 運 動 感 覺 能 力 的 主 要 關 鍵 ， 受 試 者 透 過 此 原 理 再 加 上 多

次 的 練 習 ， 便 能 有 效 及 準 確 控 制 自 我 身 體 機 能 ， 而 不 會 出 現

過 猶 不 及 的 情 形 。  

 

三、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研 究  

豬 飼 道 夫 （ 1 9 7 4 ） 強 調 ：「 S k i l l = T i m i n g + Sp a c i n g +  

G r a d i n g」。這 與 拉 邦 所 創 時 間 ( T i m e )、空 間 ( Sp a c )、力 量 ( F o r e )

三 要 素 相 近 ， 只 不 過 豬 飼 道 夫 更 強 調 準 確 的 重 要 性 。 而 目 前

舞 蹈 界 在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及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方 面 的 文 獻 極 少 ， 舞 蹈 訓 練 課 程 中 ， 老 師 通 常 都 是 以 拉 邦 舞

蹈 元 素 為 基 礎 ， 間 接 訓 練 學 生 的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和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例 如：利 用 碼 錶 計 時，讓 舞 者 自 我 估

量 1 0 秒 鐘 內 舞 動 ， 時 間 到 即 停 止 ， 來 訓 練 舞 者 對 時 間 準 確

的 敏 感 度 ； 或 是 讓 學 生 在 空 間 刻 度 版 上 作 空 間 準 確 訓 練 。 因

此 筆 者 期 盼 能 透 過 此 篇 研 究 ， 發 現 更 為 有 效 的 訓 練 方 法 ， 以

印 證 豬 飼 的 觀 點 。  

而 在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方 面，筆 者 認 為 以 下 幾 篇 文

獻 可 供 日 後 研 究 之 參 考。大 築 等 人（ 1 9 7 8）以 最 大 跳 躍 距 離

或 最 大 跳 躍 高 度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作 為 垂

直 跳 出 力 感 覺 之 探 討 ， 結 果 發 現 等 級 越 小 越 有 跳 躍 過 渡 之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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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金 原 勇 等 人（ 1 9 6 4）亦 相 繼 從 事 跳 躍 方 面 的 研 究 ，並 且

發 現 手 臂 擺 動 與 下 蹲 角 度 對 於 垂 直 跳 有 顯 著 相 關 。 涉 川

（ 1 9 6 6）亦 使 用 金 源 勇 等 人 所 設 計 之 跳 躍 力 量 測 定 器，進 行

垂 直 跳 之 力 學 分 析 ， 也 發 現 下 蹲 角 度 跳 躍 高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小 林（ 1 9 6 1）的 報 告 發 現 跳 躍 高 度 之 準 確 與 否 ， 並 非 依

賴 力 量 的 控 制 ， 許 多 研 究 指 出 時 間 （ 即 出 力 狀 況 大 於 體 重 蹬

地 時 間 ） 與 跳 躍 距 離 具 有 很 高 之 相 關 。 這 意 味 著 我 們 可 以 使

用 時 間 控 制 來 獲 得 期 望 中 的 跳 躍 距 離 ， 但 人 類 並 無 直 接 控 制

時 間 的 感 覺 器 官 ， 故 時 間 控 制 大 都 依 賴 間 接 的 感 覺 情 報 。 視

覺 則 是 間 接 感 覺 情 報 系 統 之 一 ， 因 為 它 能 將 運 動 時 預 期 中 的

距 離 以 回 饋 ( f r e e  b a c k )的 方 式 送 至 中 樞 神 經 ， 然 後 由 中 樞 神

經 決 定 動 作 的 大 小 ， 成 為 有 力 的 線 索 。 但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

雖 然 閉 眼 時 準 確 性 較 差 ， 但 仍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出 力 準 確 性 存

在 。 因 此 ， 筆 者 深 信 除 了 視 覺 之 外 ， 仍 有 其 他 感 覺 情 報 系 統

存 在 。  

沈 輝 雄 （ 1 9 8 0） 提 出 膝 關 節 角 度 與 跳 躍 距 離 相 關 之 探

討 ， 研 究 發 現 ， 兩 者 有 非 常 顯 著 之 相 關 ， 並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膝 關 節 彎 曲 越 大 ，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越 大 時 ， 蹬 地 時 間 越 長 ； 反

之 ， 彎 曲 越 小 ， 蹬 地 時 間 亦 越 短 。 換 言 之 ， 以 主 觀 意 識 控 制

膝 關 節 角 度 之 變 化 ， 即 可 控 制 時 間 ， 進 而 控 制 跳 躍 距 離 ， 這

與 小 林 研 究 報 告 中 提 及 的 膝 關 節 角 度 之 變 化 和 起 跳 速 度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不 謀 而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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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章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過 程 中 所 採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研

究 以 測 量 的 方 式 ， 進 行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相 關 之 研 究。同 時，將 結 果 加 以 分 析 解 釋。全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

依 序 為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第 三 節 實 驗 對 象；

第 四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第 五 節 實 驗 儀 器 ； 第 六 節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第 七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茲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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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圖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流 程 圖  

測 量 組 員 的 訓 練

測 量 組 員  受 測 學 生

掌 握 流 程  高 度 配 合

互 動 良 好  

受 測 學 生 秩 序  

受 測 學 生 態 度  

清 楚 測 量 項 目  

清 楚 測 量 方 法  

遵 守 測 量 秩 序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之 研 究  

選 定 研 究 對 象 確 定 測 量 工 具  

有 效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的 數 據  

測 量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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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步 驟 如 下 圖 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結 果 與 討 論  

提 出 建 議 與 方 法  

研 究 主 題 之  
選 定 與 確 立  

蒐 集 、 整 理  
文 獻 資 料  

選 訂 時 間 流 程

選 定 測 量 日 期  組 織 測 量 小 組

開 始 測 量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確 定 研 究 方 法 與 工 具

1. 討 論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2. 擬 定 研 究 目 的、範 圍 與 限 制 。

3. 確 立 研 究 問 題 。  

1 .收 集 相 關 研 究 論 文 。  
2 .收 集 書 籍 及 期 刊 等 資 料 。

尋 找 工 具、商 借 工 具、研 究 工 具。

1 .蒐 集 關 節 角 度 計 資 料 。  
2 .蒐 集 髖 關 節 重 心 改 變 的 資
料 。  

3 . 蒐 集 足 底 平 衡 穩 定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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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對象  
    本 研 究 以 2 位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舞 蹈 係 三 年 級 芭 蕾 舞 專

長 女 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所 有 受 試 者 在 受 試 前 三 個 月 內 無 視

覺、前 庭 損 傷 、踝 扭 傷、膝 受 傷 等 影 響 平 衡 之 受 傷 史， 且 無

暈 眩 、 癲 癇 、 小 腦 病 變 等 疾 病 。  

 

 
第四節   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 、 實 驗 前 研 究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9 2 年 3 月 2 5 日 ∼ 3 月 3 1

日 。  

二 、 正 式 實 驗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9 2 年 4 月 1 5 日 。  

三 、 實 驗 地 點 ： 本 研 究 實 驗 地 點 佈 置 於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生

物 力 學 實 驗 室 。 依 據 實 驗 需 求 ， 實 驗 地 點 將

盡 可 能 控 制 成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的 實 驗 環 境 。  

 

 

第五節   實驗儀器與設備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包 含 測 量 部 分 及 資 料

處 理 部 分 ：  

一 、 測 量 部 分  

（ 一 ） 關 節 角 度 計 2 個 ， 見 圖 3 - 3（ a）。  

（ 二 ） 膝 關 節 角 度 計 1 個 ， 見 圖 3 - 3（ b）  

（ 三 ） 踝 關 節 角 度 計 1 個 ， 見 圖 3 - 3（ c）  

（ 四 ） S w i t c h 足 底 平 衡 測 量 計 1 個 ， 見 圖 3 - 3（ d）  

（ 五 ）D A S Y L a b 6 . 0 版 生 物 訊 號 處 理 系 統，見 圖 3 - 4（ a）:

包 含 P I I I 6 0 0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部，見 圖 3 - 4（ b）；連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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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一 只 ， 見 圖 3 - 4（ c）； A／ D 訊 號 擷 取 卡 一 只 ， 見 圖

3 - 4（ d）。  

二 、 資 料 處 理 部 分 ：  

（ 一 ） D A S Y L a b 6 . 0 版 生 物 電 訊 擷 取 系 統 。  

（ 二 ）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0 版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  

（ 三 ）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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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註 ：  

(a)髖 關 節 角 度 計 ；(b)膝 關 節 角 度 計 ；  

(c)踝 關 節 角 度 計 ；(d)足 底 平 衡 測 量 計 。  

( a )  (b )  

(d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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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資 料 處 理 系 統 。 註 ：  

(a)D A S Y L a b 6 . 0 版 生 物 電 訊 擷 取 系 統 ； (b) P I I I 6 0 0

筆 記 型 電 腦；(c)連 線 盒 一 只；(d) A／ D 訊 號 擷 取 卡

( a )  (b )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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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實驗流程與步驟  
本 研 究 實 施 平 衡 能 力 、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實 驗 之 時 間 進 度

表 均 事 先 與 實 驗 對 象 進 行 協 調 並 取 得 同 意 後 ， 再 制 訂 時 間 、

地 點 並 按 時 進 行 測 量 。  

一 、 實 驗 前 向 受 測 者 說 明 測 量 方 法 及 注 意 事 項 。  

二 、 實 驗 地 點 於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生 物 力 學 實 驗 室  

（ 分 站 進 行 ）。  

（ 一 ）  分 成 三 站 ：（ 測 量 地 點 ）  

第 一 站 ： 測 量 及 登 錄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站 ： 未

輪 到 之 受 測 者 在 此 站 等 候 以 避 免 影 響 測 量 進 行 。 第

三 站：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測 量 。  

（ 二 ）  測 量 小 組 ：  

1 .每 站 2 - 3 位 測 量 人 員 ， 並 設 組 長 一 人 。  

  2 .測 量 小 組 均 受 過 測 量 方 法 訓 練 之 人 員 組 成  

  3 .本 研 究 均 以 同 一 測 量 小 組 人 員 進 行 測 量 。  

三 、  研 究 測 量 步 驟 流 程 如 下 ； 

1 .篩 選 本 校 舞 蹈 係 三 年 級 芭 蕾 專 長 2 位 學 生，其 身 高 、

體 重 常 模 平 均 值 上 下 一 個 標 準 差 範 圍，及 無 視 覺、前

庭 損 傷 、 踝 扭 傷 、 膝 受 傷 者 為 測 量 對 象 。  

2 .實 驗 開 始 前 先 集 合 實 驗 參 加 者 說 明 實 驗 流 程 及 注 意

事 項 ， 並 取 得 每 一 位 受 測 者 之 實 驗 同 意 書 。  

3 .實 驗 前 再 將 整 個 正 式 實 驗 流 程 加 以 確 定 。  

4 .實 驗 參 加 者 進 行 熱 身 活 動，並 聽 取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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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 G r a d i n g )測 量 的 指 定 動 作 。 指 定 動 作 分 為 兩 類

型：第 一 類 型 稱 為 起 跳 翻 身（ 如 圖 3 - 5）；第 二 類 型 稱

為 剪 刀 腳 （ 如 圖 3 - 6）， 兩 種 類 型 落 地 後 都 必 須 做 1  

A r a b e s q u e 平 衡 動 作，由 實 驗 者 計 算 時 間 5 秒 後 結 束

動 作 。 第 一 次 試 跳 後 間 格 1 0 至 3 0 秒 進 行 第 二 次 試

跳，以 此 類 推 至 第 一 類 型 動 作 結 束 後，給 予 3 分 鐘 休

息 時 間 再 試 跳 第 二 類 型 動 作 。  

 

 

 

 

 

 

 

 

 

 

 

 

 

 

 

5 .測 量 小 組 將 各 關 節 角 度 計、S w i t c h 足 底 平 衡 測 量 計 ，

分 別 裝 置 實 驗 參 加 者 各 指 定 部 位 （ 如 圖 3 - 7）， 並 指

導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規 定 測 量 區 域 內 進 行 試 跳，直 至 確 定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上 的 儀 器 已 牢 固 。  

圖 3-5  指 定 動 作 1： 起 跳 翻 身  

圖 3-6  指 定 動 作 2： 剪 刀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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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 查 無 誤 後，讓 實 驗 參 加 者 休 息 2 分 鐘 後，正 式 開 始

進 行 平 衡 能 力 平 衡 能 力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實 驗。 

7 .實 驗 參 加 者 完 成 實 驗 後 到 休 息 區 休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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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  各 關 節 角 度 計 及 Switch足 底 平 衡 測

量 計 在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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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在 探 討 芭 蕾 舞 者 在 兩 種 不 同 的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中，進 行 測 試 平 衡 控 制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T i m i n g）、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等 變 相 上 的 關

係 ， 蒐 集 有 效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經 處 理 並 加 以 分 析 後 ， 結 果 分

為 三 部 分 闡 述 ： 第 一 節 單 足 立 姿 平 衡 控 制 ； 第 二 節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特 徵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   單足立姿平衡控制  
  本 研 究 以 第 一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A r a b e s q u e )進 行 平 衡 控 制 能

力 測 驗，其 方 法 與 原 理 藉 由 S w i t c h 足 底 平 衡 測 量 計 及 各 單 軸

關 節 角 度 計 ， 量 測 單 足 立 姿 各 關 節 變 化 情 形 ， 所 獲 得 資 料 經

D A S Y L a b 6 . 0 版 生 物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分 析 後 ， 獲 得 ： 足 底 平 衡

穩 定 訊 號 、 左 踝 關 節 屈 曲 及 穩 定 時 間 、 左 膝 關 節 屈 曲 及 穩 定

時 間 、 左 、 右 臗 關 節 屈 曲 及 穩 定 時 間 等 各 項 平 衡 參 數 。  

   研 究 中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做 兩 種 不 同 型 態 的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 起 跳 翻 身 、 剪 刀 腳 ）， 結 束 時 的 第 一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A r a b e s q u e )進 行 平 衡 控 制 測 試，各 項 量 測 結 果 的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資 料 如 表 4 - 1、 4 - 2。各 關 節 及 足 底 訊 號 穩 定 分 佈 情 形 如

圖 4 - 1、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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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第 一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A r a b e s q u e )平 衡 測 試 各 關 節 角 穩

定 時 間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起 跳 翻 身 ）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線 d 左 踝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1 . 1 9 ( s e c ) 0 . 2 2  1 . 2 0 ( s e c )  0 . 0 3  

線 d 左 膝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1 . 0 6  0 . 1 2  1 . 0 7  0 . 0 4  

線 d 左 臗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8 9  0 . 2 3  0 . 8 6  0 . 0 1  

線 d 右 臗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6 9  0 . 0 8  0 . 6 6  0 . 0 8  

 

 

 

表 4 - 2 :  第 一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A r a b e s q u e )平 衡 測 試 各 關 節 角 度

穩 定 時 間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剪 刀 腳 ）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線 e 左 踝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8 5 ( s e c ) 0 . 1 7  1 . 0 6 ( s e c )  0 . 0 3  

線 e 左 膝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8 7  0 . 1 8  1 . 0 1  0 . 0 1  

線 e 左 臗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7 7  0 . 1 4  0 . 9 5  0 . 1 3  

線 e 右 臗 平 衡 穩 定 時 間 0 . 6 7  0 . 0 9  0 . 8 5  0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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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上 表 參 數 中 發 現 ， 在 兩 中 不 同 動 作 中 瞬 間 落 地 ， 各 關 節

角 度 以 右 臗 關 節 角 度 穩 定 時 間 最 快 ， 這 與 右 腳 舉 起 轉 身 不 能

落 下 ， 屈 曲 角 度 小 舞 者 即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維 持 關 節 穩 定 有 關 。

左 臗 關 節 角 度 穩 定 時 間 也 比 踝 、 膝 關 節 快 ， 根 據 平 衡 控 制 策

略 而 言 ( S h u m w a y - C o o k、 H o r a k、 Ya r d l e y  &  B r o n s t e i n，

1 9 9 6 )， 當 人 體 面 動 較 大 干 擾 或 較 小 的 站 立 支 撐 面 時 ， 主 要

透 過 髖 關 節 課 略 來 維 持 平 衡 ； 而 面 對 較 小 得 干 擾 或 是 較 大 的

站 立 支 撐 面 時 ， 則 主 要 透 過 踝 關 節 策 略 作 為 平 衡 控 制 。 本 研

究 中 ， 落 地 時 平 衡 動 作 由 腳 掌 接 觸 地 面 ， 因 此 減 少 使 用 髖 關

節 活 動 作 為 平 衡 控 制 方 式 ， 相 對 的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達 到 髖 關 節

穩 定 。 左 膝 、 左 踝 關 節 在 此 階 段 很 難 說 是 完 全 平 衡 而 不 搖 動

的，雖 然 舞 者 整 體 看 似 平 穩，但 從 分 析 圖 中 仍 可 見 抖 動 情 形，

表 示 舞 者 在 足 尖 的 平 衡 中 以 「 不 安 定 」 ( w a v e r i n g )的 動 作 來

移 動 踝、膝 關 節，儘 可 能 使 身 體 重 心 很 接 近「 平 衡 點 」，使 偏

離 垂 直 線 的 加 速 度 變 小 ， 舞 者 就 愈 接 近 完 美 的 平 衡 ， 由 平 衡

中 落 下 的 時 間 就 愈 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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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n k l e
(左 踝 )  

L  k n e e  
(左 膝 )  

L  h i p  
(左 臗 )  

R  h i p  
(右 臗 )  

L  t o p  
(左 腳 尖 )  

L  h e e l  
(左 腳 跟 )  

t i m e ( s e c )  

T i m e ( s e c )

圖 4-1  各 關 節 角 度 及 足 底 變 異 分 析 圖 (起 跳 翻 身 )

 

 

 

 

 

 

 

 

 

 

 

 

 

 

 

 

 

 

 

 

 

        圖 4-1  各 關 節 角 度 及 足 底 變 異 分 析 圖 (起 跳 翻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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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 e e l  
(左 腳 跟 ) 

L  t o p  
(左 腳 尖 ) 

R  h i p  
(右 臗 ) 

L  h i p  
(左 臗 ) 

L  k n e e  
(左 膝 ) 

L  a n k l e  
(左 踝 ) 

圖 4-2  各 關 節 角 度 及 足 底 變 異 分 析 圖 (剪 刀 腳 )

T i m e ( s e c )

 

 

 

 

 

 

 

 

 

 

 

 

 

 

 

 

 

 

 

 

 

圖 4-2  各 關 節 角 度 及 足 底 變 異 分 析 圖 (剪 刀 腳 )  

 
 
 

t i m e ( s e c )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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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間準確能力 (Timing)、空間準確能力         
(Grading)、出力準確能力 (Spacing)  

特徵之分析  
 

為 了 進 一 步 探 討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是 否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 及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 因 此 ， 在 整 套 平 衡 動 作 中 也 進 行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Sp a c i n g）之 測 試。測 試 動 作 與 單 足 立 姿 平 衡 控 制 相 同 ，

其 測 試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一 、  間 準 確 能 力 （T i m i n g） 特 徵  

在 第 一 組 動 作 型 態 中 ，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特 徵 上

發 現（ 如 表 4 - 3），線 c - d 騰 空 時 間 各 關 節 角 度 隨 著 身 體 躍 起

及 舞 者 蹦 直 腿 部 的 關 係 ， 在 時 間 先 後 ， 均 出 現 關 節 角 度 伸 展

至 最 大 的 情 形 ， 尤 其 以 髖 關 節 角 度 伸 展 時 間 最 快 ， 其 理 由 可

能 是 舞 者 運 用 髖 關 節 的 帶 動 而 後 帶 動 踝 、 膝 關 節 達 到 身 體 轉

換 方 向 的 目 的 。 相 反 的 ， 若 舞 者 在 髖 關 節 使 用 的 時 間 準 確

（ T i m i n g） 錯 誤 ， 則 騰 空 時 間 相 對 減 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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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特 徵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起 腳 翻 身 ）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線 c - d 左 踝 伸 展 最 大 角 度 時 間 0 . 0 7 ( s e c ) 0 . 0 2  0 . 1 0 ( s e c )  0 . 1 0  

線 c - d 左 膝 伸 展 最 大 角 度 時 間 0 . 0 8  0 . 0 1  0 . 0 6  0 . 0 1  

線 c - d 左 髖 伸 展 最 大 角 度 時 間 0 . 0 6  0 . 0 1  0 . 0 3  0 . 0 2  

線 c - d 右 臗 伸 展 最 大 角 度 時 間 0 . 2 3  0 . 0 2  0 . 2 8  0 . 0 3  

線 c - d 騰 空 時 間  0 . 4 1  0 . 0 2  0 . 3 3  0 . 0 2  

 

 

而 第 二 組 動 作 型 態 中（ 如 表 4-4）， 線 d - e 騰 空 時 間 ， 左

踝 、 膝 關 節 產 生 屈 曲 的 是 因 為 舞 者 必 須 於 空 中 完 成 交 換 腳 動

作 ， 因 此 難 免 造 成 關 節 角 度 屈 曲 情 形 ， 只 是 兩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屈 曲 時 間 不 太 一 致 ， 落 地 前 屈 曲 可 能 是 因 為 隨 著 腳 即 將 落 下

使 踝 、 膝 關 節 因 而 受 影 響 ， 起 跳 時 即 屈 曲 則 是 舞 者 本 身 因 控

制 不 良 所 造 成 ， 如 此 也 較 容 易 破 壞 動 作 品 質 。 至 於 左 、 右 髖

關 節 伸 展 最 大 角 度 時 間 ， 則 是 促 使 兩 腳 騰 空 時 交 換 的 關 鍵 ，

透 過 左 臗 關 節 在 躍 起 時 即 翻 轉 而 後 換 右 臗 關 節 翻 轉 完 成 交 換

動 作 ， 若 時 間 拿 捏 不 準 確 ， 則 髖 關 節 不 易 發 揮 動 力 帶 動 身 體

躍 起 的 高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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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iming） 特 徵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剪 刀 腳 ）  

實驗參加者一  實驗參加者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線 d-e 左踝騰空屈曲時間  0.29(sec) 0.01 0.22(sec) 0.07 

線 d-e 左膝騰空屈曲時間  0.34 0.03 0.06 0.01 

線 d-e 左髖伸展最大角度時間  0.15 0.08 0.27 0.01 

線 d-e 右臗伸展最大角度時間  0.22 0.02 0.26 0.01 

線 d-e 騰空時間  0.45 0.05 0.32 0.01 

 

 

二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a c i n g )特 徵  

    身 體 可 以 幫 助 人們 傳 達 思 想 及 訊 息 ， 經 由 軀 幹 與 四 肢 在

空 間 的 移 動 ， 可 透 過 這 些 動 作 直 接 向 其 他 人 表 達 你 心 中 的 感

覺 。 事 實 上 ， 跳 舞 除 了 可 以 抒 發 情 感 、 享 受 樂 趣 以 外 ， 還 可

以 在 大 自 然 的 空 間 中 發 揮 自 己 的 構 思 ， 體 驗 大 自 然 的 神 秘 與

奧 妙 。 一 位 好 的 舞 者 除 了 應 有 完 整 的 體 能 體 力 外 ， 對 於 空 間

的 知 覺 位 置 也 應 有 非 常 高 的 敏 感 度 ， 這 關 係 到 生 理 上 的 本 體

受 容 器 與 神 經 肌 肉 協 調 能 力 (黃 心 怡 ， 1 9 9 8 )。 本 研 究 中 實 驗

參 加 者 必 須 在 騰 空 階 段 做 1 8 0 度 空 間 變 化 ， 兩 組 動 作 中 做 比

較 發 現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在 實 驗 設 計 方 面 有 必 要 增 加 測

驗 項 目 的 困 難 度 ， 以 進 一 步 探 討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 a c i n g )對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表 現 的 相 關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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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特 徵  

    本 研 究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以 第 一 型 態 動 作 (起 跳 翻

身 )為 主，因 第 二 型 態 動 作 (剪 刀 腳 )的 垂 直 跳 躍 腳 只 裝 置 髖 關

節 角 度 計 ， 無 法 測 得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資 料 。  

實 驗 者 根 據 過 去 研 究 報 告 發 現 ， 從 事 膝 關 節 角 度 與 跳 躍

距 離 相 關 的 探 討 ， 結 果 兩 者 具 有 非 常 顯 著 的 相 關 ， 因 此 得 知

膝 關 節 角 度 為 非 常 重 要 的 控 制 線 索 。 此 觀 念 於 此 研 究 中 也 得

到 證 明，從 4 - 5 表 參 數 中 發 現，膝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愈 大 的 人（ 如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蹬 地 騰 空 時 間 越 長；反 之，角 度 變 化 愈 小（ 如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 蹬 地 騰 空 時 間 亦 愈 短 。      

 

表 4-5：  膝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起 跳 翻 身 ）  

     

 

除 此 之 外 ， 實 驗 者 再 從 膝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情 形 分 析 後 結

果 顯 示 ， 2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皆 於 瞬 間 離 地 後 數 秒 產 生 膝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如 表 4 - 6）。兩 者 相 比 發 現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在 出 力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線 b - c 左 膝 屈 曲 角 度  2 8 . 5 7 (度 ) 2 . 1 7  2 4 . 0 1 (度 )  2 . 3 4  

線 b - c 左 膝 伸 展 角 度    1 6 . 6 8  4 . 9 0  2 1 . 5 8  1 . 7 7  

線 c - d 左 膝 伸 展 角 度  3 2 . 9 0  2 . 8 6  1 5 . 7 1  1 5 . 7 1  

線 c - d 騰 空 時 間  0 . 4 2 ( s e c ) 0 . 0 2  0 . 3 4 ( s e c )  0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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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上 雖 然 比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快 ； 但 在 出 力 速 度 上 卻 比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慢 。 由 此 得 知 ， 兩 者 選 擇 增 加 角 速 度 時 間 接 近 ， 但 角

速 度 愈 快 者 ， 愈 能 增 加 各 關 節 角 度 伸 展 與 軀 體 騰 空 時 間 。  

 

表 4 - 6： 膝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化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起 跳 翻 身 ）  

 
 

 
第三節   綜合討論  

一 、 平 衡 控 制 策 略 對 舞 者 單 足 立 姿 表 現 的 影 響  

    根 據 K e n n e t h  L a w s（ 1 9 8 4）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一 位 舞 者

要 在 一 小 塊 地 方 平 衡 並 呈 現 一 個 舞 姿 的 話 （ 這 一 小 塊 區 域 在

舞 者 的 腳 尖 下 方，不 到 一 平 方 英 吋 ），紮 實 的 技 術 是 必 要 的 。

例 如 由 跑 步 或 追 步 的 水 平 面 動 作 進 入 一 平 衡 姿 勢 ， 那 麼 重 心

會 依 慣 性 滑 行 到 支 持 點 正 上 方 的 位 置 上 停 止 。 若 重 心 在 此 區

域 之 中 ， 且 使 腳 與 地 板 間 的 垂 直 力 的 中 心 在 重 心 之 下 ， 便 可

以 巧 妙 地 操 縱 你 的 腳 了 。 當 一 個 人 以 單 腳 掌 著 地 而 平 衡 時 ，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線 c - d  膝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 d e g / s )  

6 2 4 . 6 7  5 9 . 6 3  3 8 1 . 9 4  5 4 . 7 4  

線 c - d  膝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變 化 時 間  

0 . 0 4 ( s e c ) 0 . 0 1  0 . 0 2 ( s e c )  0 . 0 1  

線 c - d 騰 空 時 間  0 . 4 2 ( s e c ) 0 . 0 2  0 . 3 4 ( s e c )  0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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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感 覺 到 腳 在 支 持 的 區 域 上 移 動 ， 像 是 在 做 小 小 的 修 正 ，

以 便 維 持 支 持 點 的 中 心 恒 在 重 心 之 下 。 事 實 上 ， 借 由 力 中 心

的 轉 移 ， 可 以 達 成 重 心 位 置 的 小 改 變 。 但 是 ， 用 腳 尖 這 樣 小

的 面 積 與 地 板 接 觸 ， 其 力 中 心 的 轉 移 是 很 困 難 的 ， 唯 一 的 方

法 是 移 動 腳 踝 ， 使 之 水 平 方 向 移 動 ， 使 重 心 區 域 到 達 新 的 平

衡 所 在 。  

  

本 研 究 以 蹲 姿 阿 拉 伯 式 立 姿 ( A r a b e s q u e )為 測 量 動 作，從

各 關 節 角 度 分 析 圖 看 來 ， 事 實 上 ， 每 一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根 本 很

少 能 做 到 真 正 的 平 衡 狀 態 ， 每 一 次 試 跳 舞 者 大 多 以 支 撐 腳 關

節 的 扭 動 來 恢 復 平 衡 ， 但 是 只 有 使 用 這 些 控 制 策 略 有 效 嗎 ？

研 究 中 又 發 現 ， 實 際 上 舞 者 並 非 單 靠 支 撐 腳 恢 復 平 衡 ， 舞 者

之 所 以 能 重 新 平 衡 ， 是 作 用 於 地 板 的 水 平 力 使 重 心 位 置 移 動

完 成 的 ， 也 就 是 說 身 體 的 移 動 加 大 支 撐 腳 作 用 於 地 板 的 水 平

力 ， 並 且 是 恢 復 平 衡 （ 或 破 壞 ） 平 衡 的 最 大 因 素 。 因 此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 當 實 驗 參 加 者 從 空 中 瞬 間 落 地 時 ， 上 身 若 突 然 向

右 傾 斜 ， 支 撐 腳 會 產 生 一 個 向 右 的 力 量 作 用 於 地 板 ， 因 此 地

板 將 產 生 一 個 向 左 的 力 ， 此 力 即 改 變 成 為 使 重 心 向 左 的 力 ，

如 此 又 能 恢 復 平 衡 了 。  

 

當 然，舞 者 做 這 些 移 動 的 動 作 必 須 非 常 細 微 才 能 避 免 破

壞 靜 止 平 衡 的 錯 覺 ， 並 避 免 有 害 的 身 體 的 急 動 。 為 使 舞 者 能

以 細 微 的 動 作 來 做 修 正 ， 身 體 必 須 敏 銳 地 感 受 到 脫 離 平 衡 的

微 小 差 別 ， 僵 直 的 上 身 對 細 小 位 置 改 變 感 覺 較 為 遲 鈍 且 修 正

技 巧 變 得 困 難 ， 但 是 若 支 撐 腿 、 腰 及 下 半 身 不 夠 僵 直 的 話 ，

亦 會 使 這 些 細 微 的 平 衡 技 巧 無 法 達 到 效 果 。 因 此 ， 部 份 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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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 的 技 巧 ， 包 括 保 持 下 半 身 強 勁 筆 直 但 上 半 身 放 鬆 ， 且 對

脫 離 平 衡 保 持 敏 感 ， 並 沒 有 失 去 動 作 的 品 質 。 這 種 技 術 不 止

是 在 審 美 觀 點 上 做 到 「 正 確 」 而 已 ， 從 平 衡 的 物 理 立 場 看 來

另 具 有 意 義 。  

 

二 、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對 舞 者 動 作 表 現 的 影 響  

    本 研 究 設 計 直 接 在 受 試 者 左 踝 關 節 、 左 膝 關 節 及 左 、 右

臗 關 節 處 裝 置 關 節 角 度 計 ， 在 腳 尖 、 腳 跟 部 分 裝 置 感 應 計 ，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芭 蕾 舞 者 平 衡 能 力 控 制 與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

等 變 相 上 的 關 係 。 在 時 間 準 確 ( T i m i n g )研 究 發 現 ，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騰 空 階 段 ， 各 關 節 皆 出 現 伸 展 之 最 大 角 度 情 形 ， 但

形 成 時 間 卻 不 相 同 ，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在 兩 種 動 作 型 態 中 ， 關 節

伸 展 依 序 為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 踝 關 節 ， 導 致 騰 空 時 間 較 久 ，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運 用 關 節 角 度 順 序 較 不 固 定 ， 因 此 不 但 減 少 騰

空 時 間 ， 也 會 影 響 動 作 的 美 觀 。  

 

   在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Sp a c i n g） 研 究 方 面 發 現 ， 當 實 驗 參 加

者 做 騰 空 180 度 方 向 變 化 時 ， 每 一 次 試 跳 中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研 究 者 認 為 實 驗 設 計 的 方 向 變 化 過 於 簡 單 ， 再 加 上 舞 者

能 透 過 視 覺 系 統 辨 識 方 向 位 置 ， 因 此 無 法 測 出 實 驗 參 加 者 空

間 改 變 的 準 確 能 力 ； 事 實 上 ， 舞 者 於 平 常 芭 蕾 舞 課 程 中 一 個

簡 單 的 基 本 動 作 ， 就 有 許 多 空 間 及 地 板 軌 跡 的 練 習 。 所 以 ，

未 來 後 續 研 究 考 慮 增 加 空 間 變 化 難 度 ， 或 甚 至 要 求 舞 者 閉 眼

測 試 空 間 動 作 ， 如 此 一 來 ， 是 否 對 空 間 訓 練 更 有 幫 助 ， 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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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 研 究 的 進 一 步 證 實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研 究 發 現，膝 關 節 角 度 與 跳 躍 距

離 相 關 甚 高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我 們 以 主 觀 意 識 來 控 制 膝 關 節

的 變 化 ， 即 可 控 制 蹬 地 時 間 ， 進 而 能 控 制 跳 躍 距 離 。 這 與 小

林 的 研 究 報 告（ 1 9 6 1）發 現 力 量 與 最 初 的 速 度 成 負 相 關，但

與 膝 關 節 角 度 彎 屈 後 蹬 地 時 間 與 跳 躍 距 離 有 很 高 之 相 關 雷

同 。 此 外 ， 我 們 也 發 現 ， 實 驗 參 加 者 形 成 的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能 透 過 過 去 的 經 驗 和 不 斷 練 習 中 慢 慢 掌 握 出 力 狀

況 的 正 確 性 。 也 就 是 說 ， 實 驗 參 加 者 會 將 出 力 的 等 級 設 定 為

自 身 的 主 觀 強 度 ， 當 跳 躍 高 度 需 達 哪 一 等 級 時 ， 實 驗 參 加 者

即 能 藉 由 主 觀 強 度 判 斷 出 力 強 度 感 覺 ， 使 之 達 到 實 際 跳 躍 距

離 。  

 

其 實 談 起 舞 蹈 中 的 出 力 感 覺 不 是 這 些 科 學 證 明 就 已 足 夠

的 ， 其 實 它 還 包 括 許 多 無 形 的 涵 意 。 譬 如 說 ： 很 多 舞 者 使 出

力 量 的 源 頭 ， 常 僅 出 自 於 四 肢 與 驅 幹 的 接 點 處 ， 雖 有 極 佳 的

柔 軟 度 ， 動 作 姿 勢 、 力 量 感 覺 都 做 到 了 ， 但 看 到 的 只 是 在 操

作 那 僵 硬 的 四 肢 ， 身 體 缺 少 力 量 的 流 動 性 和 整 體 感 ， 尤 其 當

動 作 速 度 加 快 時 ， 更 是 費 盡 全 力 ， “ 用 力 地 ” 揮 動 著 肢 體 ，

以 便 趕 上 拍 子 ， 而 無 法 呈 現 輕 鬆 、 自 然 、 流 暢 的 動 作 質 感 ，

讓 人 覺 得 ： “ 他 好 賣 力 ， 好 辛 苦 地 忙 著 舞 動 他 的 身 體 ！ ” 。  

 

因 此 ， 目 前 許 多 派 別 的 舞 蹈 動 作 訓 練 中 ， 幾 乎 皆 一 致 肯

定 力 量 的 出 發 應 源 自 腹 部 和 身 體 的 中 心 軸 ， 四 肢 應 是 順 著 由

內 發 出 的 力 量 自 由 擺 動 再 加 以 控 制 ， 因 而 在 基 本 訓 練 時 ， 常

可 以 聽 到 教 師 對 中 心 軸 的 一 再 要 求 ， 力 量 正 確 運 用 的 叮 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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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不 僅 可 以 正 確 地 掌 握 身 體 線 條 ， 並 能 夠 輕 鬆 流 暢 地 發 出

力 量 來 引 導 身 體 舞 動 起 來 （ 劉 美 珠 ，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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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 研 究 顯 示 ， 在 單 足 站 立 平 衡 測 試 結 果 中 ， 從 事 兩 種 不

同 動 作 型 態 的 舞 者 ， 平 衡 控 制 特 徵 之 共 同 點 都 是 於 瞬 間 落 地

時 ， 身 體 先 採 取 調 整 動 作 ， 將 重 心 移 動 到 通 過 支 撐 點 的 垂 直

線 上 ， 而 後 再 依 據 支 撐 腳 著 地 面 積 大 小 ， 細 微 移 動 踝 、 膝 關

節 達 到 平 衡 。 不 過 ， 在 做 這 些 移 動 動 作 時 必 須 非 常 細 微 ， 放

鬆 上 半 身 但 下 身 筆 直 用 力 ， 使 修 正 動 作 保 持 足 夠 的 流 暢 性 ，

才 能 避 免 破 壞 平 衡 進 而 增 進 動 作 品 質 。  

在 時 間 、 空 間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測 試 結 果 特 徵 中 ， 雖 然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 p a c i n g )未 發 現 有 顯 著 之 相 關 性 ， 但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顯 示 ， 舞 者 在 騰 空 階 段 皆 產 生 各 關 節 最 大 角 度 伸

展 時 間 ， 且 空 中 翻 轉 時 由 臀 大 肌 夾 緊 帶 動 髖 關 節 翻 轉 使 身 體

方 向 變 換 ， 因 此 髖 關 節 伸 展 時 間 最 快 ， 爾 後 再 蹦 直 其 他 關 節

增 加 身 體 躍 起 高 度 。 此 現 象 在 實 驗 參 加 者 一 可 清 楚 發 現 。 但

是 ， 實 驗 參 加 者 二 的 關 節 變 化 順 序 卻 不 太 一 致 ， 導 致 身 體 不

協 調 ， 不 但 減 少 身 體 向 上 騰 躍 的 時 間 ， 渡 落 地 時 也 因 搖 晃 幅

度 過 大 較 難 達 到 平 衡 狀 態 。  

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發 現 ， 舞 者 憑 著 膝 關 節 離 地 後 產

生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膝 關 節 角 度 的 調 整 ， 控 制 出 力 的 感 覺 ， 亦 因

此 而 控 制 跳 躍 的 距 離 。 且 最 大 角 速 度 及 屈 曲 角 度 愈 大 者 ， 騰

空 時 間 與 平 衡 控 制 能 力 較 佳 。 不 過 跳 躍 動 作 只 是 舞 蹈 動 作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 並 不 代 表 每 一 動 作 都 需 藉 助 這 樣 的 力 量 ，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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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者 更 不 是 用 蠻 力 跳 舞 ， 而 是 要 學 會 用 身 體 中 心 的 力 量 來 帶

動 四 肢 與 軀 幹 靈 活 的 舞 動，甚 至 巧 妙 地 運 用 力 的 強 弱、大 小，

來 表 達 情 感 及 內 心 世 界 的 體 現 ， 這 就 是 舞 蹈 藝 術 令 人 動 容 及

引 人 入 勝 之 處 。  

綜 合 以 上 陳 述 ， 並 由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 研 究 者 認 為 舞 蹈 活

動 會 大 量 使 用 身 體 跳 躍、旋 轉、平 衡、控 制 等 種 種 身 體 運 行 ，

因 此 身 體 中 心 運 用 與 加 強 下 肢 訓 練 是 有 必 要 的 。 此 外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 還 需 加 強 舞 者 適 當 利 用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肌 肉 活 動 能

量 ， 且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 空 間 內 ， 完 成 一 連 串 動 作 的 相 互 配 合

與 協 調 ， 進 而 增 添 舞 蹈 技 術 光 彩 ， 將 此 人 體 運 動 藝 術 帶 入 更

高 境 界 。  

研 究 者 於 本 實 驗 結 果 中 也 體 悟 到 ， 所 謂 更 高 、 更 快 、 更

遠 是 奧 林 匹 克 崇 高 理 想 ， 但 這 些 理 想 與 舞 蹈 的 正 確 、 精 準 、

完 美 似 乎 不 太 一 樣 。 運 動 追 求 地 是 絕 對 論 ， 注 重 科 學 的 數 據

來 提 昇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 但 舞 蹈 追 求 地 卻 是 相 對 論 ， 因 為 舞 蹈

扣 人 心 弦 的 藝 術 是 無 形 地，不 是 數 據 所 能 完 全 證 明 的。因 此，

如 何 注 入 科 學 實 驗 生 命 ， 使 科 學 數 據 跳 脫 平 凡 ， 是 今 後 舞 蹈

教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共 同 努 力 研 究 的 方 向 。  

第二節   建議  
從 本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討 論 之 後 ， 有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供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參 考 ：  

 

一 、 本 研 究 發 現 舞 者 使 用 關 節 活 動 及 身 體 重 心 移 動 維 持 平 衡

狀 態 次 數 非 常 頻 繁 ， 因 此 舞 者 應 該 加 強 各 關 節 角 度 及 身

體 中 心 點 的 訓 練 ， 如 此 不 但 可 預 防 舞 蹈 傷 害 ， 更 不 會 因

為 身 體 過 份 的 急 動 破 壞 了 舞 蹈 動 作 的 美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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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研 究 時 間 準 確 能 力 （ T i m i n g ）、 空 間 準 確 能 力

（ Sp a c i n g）、出 力 準 確 能 力 ( G r a d i n g )相 關 變 相 之 實 驗 設

計 ， 惟 由 於 實 驗 儀 器 與 以 往 研 究 不 同 ， 且 舞 蹈 動 作 的 表

現 並 不 是 只 是 肢 體 機 械 的 操 作 ， 不 能 完 全 用 數 字 可 衡

量 ， 也 不 是 可 以 用 量 化 的 科 學 分 析 一 次 解 釋 清 楚 的 ， 故

以 上 種 種 因 素 可 能 影 響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 未 來 可 以 進 行 相

似 的 實 驗 設 計 ， 但 不 只 是 面 的 探 討 而 已 ， 還 需 要 加 入 點

的 深 入 研 究 ， 並 增 加 樣 本 數 或 設 計 更 具 體 的 舞 蹈 動 作 型

態 ， 以 更 進 一 步 驗 證 本 研 究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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